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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级计检定规程 ;

    本规程依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1672 -1:2002《电声一声级计一第 1部分:技术

要求》，在技术内容上等同。其定型鉴定报告格式参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 R58:

1998《声级计》和OIML R88: 1998《积分声级计》报告格式的形式。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1级和2级声级计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

用中检验。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JJG 176-1995 《声校准器》

JJF 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15-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JJF 1016-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

GB 3102.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 3240-1982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

GB/T 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GB 9254-199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5173-1994 《声校准器》

GB/T 17312-1998 《声级计的无规人射和扩散场校准》

GB/T 17626.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GB/T 17626.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
                        度》

GB/T 17626.8-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SJ/10724-1996 《测试电容传声器通用技术要求》
OIML R58:1998  ((Sound level meters))

OIML R88:1998 ((Integrating-averaging Sound level meters))

IEC 61000一6一2:1999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Part6一2: Generic

                        standards-Immunity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IEC 61094一1:1992  ((Measurement microphones-Part 1:Specifications for laboratory

                    standard microphon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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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672一1:2002  ((Electroacoustics一Sound level meters-Part 1 :Specifications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术语和计量单位

    本规程采用GB3102.7中规定的声学的量和单位和JJF 1059给出的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方法，以及GB/T3947和JJF 1001中规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根据本规程需要，引

用IEC 61672一1中的以下术语和定义。

3.1 基准声压

    对空气声，基准量通常选取20 1APa o

3.2 声压级

    已知方均根声压与基准声压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200

    注:声压级用分贝((dB)表示;符号为La,

3.3 频率计权

    对声级计而言，其恒幅稳态正弦输人信号级与显示装置上指示信号级两者之间作为

频率函数关系而规定的差值。
    注 :频率计权用分贝 (dB)表 示。

3.4 时间计权

    规定时间常数的时间指数函数，该函数是对瞬时声压的平方进行计权。

3.5 时间计权声级

    已知方均根声压与基准声压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20，方均根声压由标准频

率计权和标准时间计权得到的。

    注:

    1.声压级用分贝 (dB)表示;

    2.对时间计权声级，例如，字母符号表示为LAF,  LAS,  LCF和Lcs,频率计权为A和C，时间
        计权为F和So

    3.任何瞬时时间上的A计权和时间计权声级LA,  (t)用下式表示:

:、(!)一201,{ [(1 -·)!_，、(:)·(，一d}, 1n/ Po (1)

式中::— 时间计权F或S的指数时间常数，S;

      泞— 从过 去的某时刻，例如积分下 限一二，到观 测的时刻 t的时 问积分的变量 ;

3.6

  PA(s)— 在时间变量为泞时的A计权瞬时声压;

      PO— 基准声压。

  在公式 (1)中，对数自变量分子是在观察时间t上的指数时间计权、方均根平方的频率计

  权声压。

公式 (1)的表达过程可用图1说明:

最大时间计权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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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计权输入 分贝表示的结果，参考R}

图 1 形成指数时间计权声级 的主要 步骤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的最大时间计权声级。

      注 :

    1.最大时间计权声级用分贝 (dB)表示;

    2.对最大时间计权声级，例如频率计权A和C，时间计权F和s表示符号为L ,F_  L As-

        L CFm-和L csme.

3.7 峰值声压

    规定时间间隔内的最大瞬时声压的绝对值。

3.8 峰值声级

    峰值声压与基准声压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20，峰值声压用标准的频率计权

得到。

      注 :

    1 峰值声级用分贝 (dB)表示;

    2.本标准提供了测量峰值C声级的技术要求，符号为L Cp,,k

39 时间平均声级

    等效连续声级

    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方均根声压与基准声压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再乘以20,

声压用标准频率计权得到。

    注:

    1.时间平均声级或等效连续声级用分贝 (dB)表示;

    2.时间平均A计权声级用符号L AT或LA,T表示，并由下式给出:

:一:A,T = 20 Ig一!(1/T) fpA(t)dt一‘/’/，。} (2)

      式中:t— 从任意起始时间t,到结束时间t2间隔内的积分时间变量;
            T— 时间问隔，T = t2一t, ;

      PA (t)— 运行时间内的A计权瞬时声压;

            Po— 基准声压。

        在公式 (2)中，对数自变量分子是在经由时间间隔T平均的方均根平方的频率计权声压。

    3 原则上，时间平均声级的测定与时问计权无关。

3.10 声暴露

    在规定的时间间隔或过程内，随时间变化的频率计权声压平方的时间积分。

    注 :

    1.积分持续时间隐含在时问积分内，不需要明确的报告，但过程的性质必须说明。对在规定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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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间隔内的声暴露测量，如1h，则积分的持续时问应报告出来。

2 在规定过程的A计权声暴露，用符号EA表示，并由下式给出:

:、一1一 "pA(t)dt (3)

      式中:pA (t)— 在起始时间ti和结束时间t2的积分时间内A计权瞬时声压的平方;如

                          果A计权声压为帕，运行时间是秒，则A计权声暴露单位为帕平方秒;

    3.对于工作场所的噪声暴露测量，用帕平方小时为单位，使用上会更方便，见IEC 61252

3.11 声暴露级

    声暴露与基准声暴露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10，基准声暴露是基准声压平方

与基准时间间隔is的乘积。

    注 :

    1 声暴露级用分贝 (dB)表示;

    2测量的时间平均A计权声级LAT或LAe。二与对应的A计权声暴露级L AE之间的关系，用下式
        表示 :

      L AI

式中:EA

        Eo

        T�

t)dtI{(poTo)卜‘”lg(EA/Eo，一LAT +‘“lg(T/To)   (4)咐- A计权声暴露，单位为帕平方秒 I见公式 (3)1;

— 基准声暴露，单位为(20 iPa)2S=400 x 10-12 Pats;
---15;

      T=t:一tI— 声暴露级和时间平均声级测试的时间间隔，。。

    3 在时间间隔T内的时间平均A计权声级LA二或LAegT与此间隔内的总的A计权声暴露EA之
        间的关系，用下式表示:

                                    EA = (p2 T)(100-1LAT)                              (5a)

        或

                        LAT=10 lg[EA/(p'OT)]=L AE一101g(T/To)              (56)

3.12 参考方向

    为测定声级计的声学响应、指向性响应以及频率计权规定的方向。

    注:参考方向可以规定在有关的对称轴上。

3.13 传声器参考点
    位于传声器上或接近传声器，用以说明传声器位置而规定的点。

    注:传声器的参考点可以在传声器膜片的中心。

3.14 声人射角

    参考方向与声源的声中心和传声器参考点连线之间的夹角。

    注:声入射角以度表示。

3.15 级量程

    用声级计控制器的任何单一挡测量标称声级的范围。

    注:级量程用分贝 (dB)表示。

3.16 参考声压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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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测试声级计的电声性能而规定的声压级。

    注:参考声压级用分贝 (dB)表示。

3.17 参考级量程

    为测试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并包含参考声压级而规定的级量程。

    注:参考级量程用分贝 (dB)表示。

3.18 校准检验频率

    检验和调整声级计时，声校准器在160 Hz到1 250 Hz范围内所产生正弦声压的某

一标称频率。

3.19 级线性误差

    在规定频率上，指示信号级与期望信号级之差。

    注:级线性误差用分贝 (dB)表示。

3.20 线性工作范围

    在任何级量程和规定的频率上，级线性误差在规定的允差以内的声级范围。

    注 :线性工作范 围用分贝 (dB)表示 。

3.21 总量程

    对正弦信号的响应，从最大灵敏度级量程上的最小声级到最小灵敏度级量程上的最

高声级、无过载或欠量程指示和级线性误差在规定的允差范围内时可测试的A计权声

级范围。

    注 :总量程用分贝 ‘d吕)表示。

3.22 碎发音

    波形起始和终止在零点上的一个或多个完整周期的正弦信号。

3.23 碎发音响应

    正弦电碎发音响应是测试的最大时间计权声级、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减去相应

测试的稳态正弦输人信号的声级。碎发音是从该稳态正弦输人信号中提取。

3.24 参考方位
    为了证明声级计符合射频辐射和对射频场敏感度方面的技术要求而在声级计试验时

选取的方位。

4 概述

    声级计通常由传声器、信号处理器和显示器组成。信号处理器包括规定的且可以控

制频率响应的放大器、经频率计权的随时间变化的声压的平方的装置及时间积分器或时

间平均器。指示测试结果的显示器可以是机械的或数字显示的，也可以对测试结果进行

存储，但任何存储的测试结果应能用制造商规定的设备如计算机和相关的软件获得。

5 计量性能要求

指示声级调整

  为检验和保持声级计的指示声级准确，应使用说明书中规定型号的声校准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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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声级计参考级量程的参考声压级上和检验频率上进行校准。对 1级声级计使用

JJG 176-1995中规定的1级声校准器、2级声级计使用 1级或2级声校准器。

5.1.2 在校准检验频率上，使用说明书应提供校准的方法和调整数据，使其指示等效

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从参考方向人射的正弦平面行波响应或无规人射声响应的声级或声

暴露级。对使用说明书上规定使用的所有型号的传声器和为传声器安装的相关附件，如

风罩，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相应的调整数据。

5.1.3 调整数据应在 125 Hz, 1 kHz, 4 kHz或8 kHz三个频率上提供，测试的调整数

据偏离使用说明书给出的调整数据的偏差应优于士0.3 dB或提供的调整数据值的一半

(取其中大的一个值)。

5.1.4 对声级计使用的所有型号的传声器，使用说明书应提供传声器标称频率响应的

数据和由于声级计引起的额定反射及在传声器周围衍射影响的数据，如规定使用风罩也

应提供风罩的额定影响。对一台完整的声级计，使用说明书应提供从参考方向上正弦平

面行波入射所引起的衍射和反射影响的信息。

5.1.5 对2级声级计，至少应从63 Hz至8 kHz频率范围内用标称1/3倍频程间隔规

定其额定影响;对1级声级计，至少从63 Hz至1 kHz频率范围内用标称1/3倍频程间

隔，在 1 kHz以上至16 kHz频率，应以连续函数或标称 1/12倍频程间隔规定其额定影

响。测试的反射、衍射和风罩的影响与额定影响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

度后，应不超过表2中规定允差限的三分之二。
    注:本规程中，所有涉及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在未作特殊规定时，其包含因子k--2，相当于

        95%的置信概率。

5.2 指向性响应

    声级计在声场中的指向性响应的限值由表 1给出，在声级计正常工作方式下的任意

频率上，正弦平面行波在任意的声人射角上，包括参考方向上应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

                                    表飞 指向性响应的限值

厂 一在偏离参考方向士。度的任意两个声人射角内，指示声级的最大绝对差值L /dB

0=30 0=90 0 = 150

频率/kHz
声级计的级别

    1

3.3

4.5

7.5

13.0

4.56.5十7.512.5
11

15

17.0

18
一25
一45
一80
一115

23
一25
一45
一70

0.25一 1

) 1一2

>2一4

>4一8

>8一 12.5

3.5

5.5

注:为证明符合上述给出的允差，指示声级的最大绝对差值应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

    度 (见附录A)a



i3G 188- 2002

5.3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5.3.1 声级计应有频率计权A, 1级声级计还应有频率计权C，对能测量非稳态峰值C

声级的声级计也应能测量稳态的C计权声级，频率计权 Z (ZERO)是任选的，在使用

说明书中应对提供的所有频率计权作出说明。

5.3.2  1级和2级声级计的A, C和Z频率计权及相应的允差给出在表2中，修约到 P

分之一分贝。

5.3.3 表2中的频率计权和允差应适用于正弦平面行波在参考方向上人射到声级计的

传声器上或无规人射到声级计的传声器上，或两者都适用。

表 2 频率计权和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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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在表2中的任何频率上，声级计指示的声级与声级计不在场时传声器位置上存

在的声压级的偏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应不超过相应的

允差限。声级计不在场时测试到的声压级应用表2中相应的频率计权进行加权。

5.3.5 对表2中两个相邻频率之间的频率，其A或C频率计权可用公式 (6)或 (7)

计算，修约到十分之一分贝。相应的允差取表2中两个相邻频率上较大的一个给出。

5.3.6 任何频率 (Hz)上的C计权C(f)可用 (6)式计算，分贝表示

C(f)=20 1g
Pi f2

(尸+f)(f2+f4)
一C l o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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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频率 (Hz)上的A计权A (f)可用 (7)式计算，分贝表示

A ( f) = 20 tg
f4 .f4

(f2+f; ) (尸+f2)1/2( f2+f3)1/2(- 尸+f4)
一Atooo       (7)

    式中Ctoo。和Atoo。是以分贝表示的常数，相当于提供在1 000 Hz时。dB频率计权

的电增益，修正到0.001 dB，常数 C 1 000二一0.062 dB; A, 00。二一2.000 dB. }、至八

取近似值为:f,=20.6 Hz; f2=107.7 Hz;九=737.9 Hz和f4 =12 194 Hz.
5.3.7 如果声级计提供一个或更多个任选的频响，使用说明书应说明频率响应的设计

目标和允差以及允许由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对选择平坦的频率响应

(FLAT)，频率范围低端应小于31.5 Hz、高端应大于8 kHz.

5.3.8 对在参考级量程的参考声压级上的1 kHz稳态正弦信号，在任何的C计权、Z

计权或FLAT响应上测试的指示声级与相应A计权上测试的指示声级之间的差值不应

超过10.4 dB，这个要求不适用于峰值C声级的指示。

5.4 级线性
5.4.1 在总量程范围内，测试信号级应是传声器上声压级的线性函数。

5.4.2 级线性误差也可通过适配器输人电信号测试。

5.4.3 在参考级量程上，1 kHz频率上的线性工作范围至少60 dB.

5.4.4 在声级计的任何频率计权或频率响应范围内的任何频率的所有级量程上，级线

性误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 A)，对 1级声级计不超过

士1.1 dB, 2级声级计不超过士1.4 dB。当输人信号级以 1 dB到10 dB任意变化时，声

级指示应引起相同的变化，其偏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

对1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0.6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0.8 dB,

5.4.5 在1 kHz频率上，对测量时间计权声级的声级计，线性工作范围在相邻量程上

重叠至少30 dB，对测量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的声级计重叠至少40 dB.

5.4.6 如果没有欠量程或过载显示时，在提供的标称A计权声级、C计权声级和Z计

权声级的所有级程上，使用说明书应给出线性工作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使用说明书给出

的线性工作范围的频率对1级声级计应为31.5 Hz, 1 kHz, 4 kHz, 8 kHz和12.5 kHz;

对2级声级计为31.5 Hz, 1 kHz, 4 kHz和8 kHz,

5.4.7 在5.4.6条中规定的频率和级程上，使用说明书应给出级线性误差开始测试的

起始点，在1 kHz频率上的起始点应是参考声压级。

5.4.8 对带有级线性工作范围低于显示器的声级计，使用说明书应提供一种方法去测

试超出显示范围极限的级线性误差。

5.5 本机噪声

5.5.1 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当声级计设置在最灵敏级程上并放置在不会引起本机噪声增

加的低噪声声场中时声级计所指示的声级，这个声级相当于声级计使用所带型号传声器

时的最高本机噪声级。

5.5.2 使用说明书也应规定当用电输入设备替代传声器时的最高本机噪声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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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时间计权F和S

5.6.1 声级计时间计权F设计的指数时间常数为0.125 s，时间计权5的指数时间常数

为1、，其衰减时间常数规定用输人的4 kHz稳态正弦电信号突然终止，去测试指示声

级的「降速率，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扩展后 (见附录A)，对时间计权 F

的下降速率至少25 dB/s，时间计权S应在3.4 dB/s和5.3 dB/s之间。

5.6.2 在声级计参考级量程的参考声压级上，对 1 kHz稳态正弦电信号，时间计权S

的A计权声级和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 (如有)两者指示偏离时间计权 F的A计权指示

声级的偏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不应超过士0.3 dB.

5.7 碎发音响应

5.7.1 声级计的碎发音响应用4 kHz的电碎发音信号进行测试。参考碎发音响应及在

相应碎发音持续时间上的允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应

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参考4 kHz碎发音响应和允差

乙AF-、一LA

L CF... 一LC

L LFmax一Ll

「公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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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Ar },a、一乙，

L (,r.,.、一乙

LZFma、一L,

「公式 (8)]

    1级

      士0.8

      士0.8

      士0.8

      士1.3

      士1.3

+1.3;一1.8

+1.3: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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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表3中的参考碎发音响应和允差也适用于不能显示声暴露级的积分平均声级计，

碎发音声暴露级可使用公式 (4)从测试的时间平均声级中计算

5.7.3 对在表3中的两个连续碎发音持续时间之间的一个碎发音持续时间，参考碎发

音响应可从公式 (8)或 (9)确定，允差由相邻两个允差上较大的一个给出。

5.7.4 只要碎发音响应能在显示器上观察到，所有碎发音测试应在声级计的参考级量

程上、相应于4 kHz稳态输人信号在线性工作范围上限以下 3 dB至线性工作范围下限

以上10 dB以内进行。在任何碎发音响应测试过程中不应有过载指示。

58 重复碎发音响应

5.8.1 重复电碎发音响应规定用相同幅度和相同持续时间的4 kHz重复碎发音序列进

行测试，侧试的时间平均声级与相应碎发音序列计算的时间平均声级的偏差在加上测量

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其偏差应在表3中声暴露级碎发音响应规定的

允差内，测试应在声级计参考级量程的线性工作范围之内和碎发音持续时间在0.25 ms

至15之间进行。

5.8.2 在任意总的测试持续时间中，从稳态正弦信号中提取的 N个碎发音序列在理论

上的时间平均声级与相应稳态正弦信号的时间平均声级之间的差值8,i (dB)由下式给
出:

S"r=10馆(N Tb/T动 (10)

式中:T6 - 碎发音持续时间，5;

      T�,— 总的测量持续时间，、。

    相应的稳态正弦信号应在总的测试持续时间内平均，且信号指示应在线性工作范围

上限以下3 dB至线性工作范一围下限以上10 dB以内。

5，9 过载指示

5.9.1 声级计使用的每一个显示器应具有过载指示器，使用说明书应给出过载指示的

工作和说明。对稳态的级线性或碎发音响应超过线性工作范围上限的声级，过载情况应

在超过允差范围以前指示出来。这一规定适用于所有级量程的规定频率范围内的任何频

率，对 1级声级计，频率范围从 31.5 Hz到 12.5 kHz;对 2级声级计频率范围从

31.5 Hz到8 kHz.

5.9.2 对从连续正弦电信号中提取的正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期两种信号，过载指示器

应能工作。正、负半个周期信号的起始和终止应交叉在零点。对正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

期信号，在刚引起过载指示的输入信号级之间的差值并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

后 (见附录A)，其差值不应超过 1.8 dB.

5.9.3 当声级计用来测量F或S时间计权声级时，过载指示的时间应与过载状态出现

的时间一样长并至少为is。当用来测量时间平均声级、声暴露级、最大时间计权声级

或峰值C声级时，在过载状态出现时，过载指示应锁定，直到测量重新开始。

欠量程指示

  对测量任何的时间计权声级、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小于在给定频率上规定

n
川

门

内

一

，
.
胜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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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工作范围下限，欠量程状态应在超过线性误差的允差范围以前显示出来。欠量程

指示的时间应与欠量程状态出现的时间一样长并至少为 is。使用说明书应给出欠量程

指示的工作和说明。

5.10.2 对多灵敏度级量程的声级计，如果级线性误差的下限是由传声器和输人级的固

有噪声引起的，欠量程指示可不显示。

5.11 峰值C声级

5.11.1 如声级计具备峰值C声级。在每个级量程上，使用说明书应规定在测量允差

范围内的峰值C声级的标称级量程。对参考级量程，指示峰值C声级的级量程至少为

40 dB。在规定的级量程上，应在不显示过载条件下测量峰值C声级。

    注:峰值Z或峰值FLAT声级不同于峰值C声级。

5.11.2 峰值 C声级用一个周期信号及正和负半个周期信号响应进行测试。一个周期

和半个周期信号应从连续正弦电信号中提取并施加到规定的电输入装置上，整个周期和

半个周期信号的起始和终止应交叉在零点。

5.11.3测量峰值C声级指示(L Cpeak)减去相应稳态信号的C计权声级指示(LC)与
表4中给出的相应值的偏离，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应不超

过表4中给出的允差。

表 4 峰值 G计权声级的技术要求

5.12 复位
5.12.1 声级计在进行时间平均声级、声暴露级、最大时间计权声级和峰值 C声级测

量时应包括一个清除存储的装置并能再次进行测试。

5.12.2 复位功能的使用不应在显示装置 卜引起虚假的指示或数据被存储。

5.13 闭值
    如果在积分平均声级计或积分声级计上提供使用者选择的阂值，使用说明书应规定

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测量的工作方法和性能。

5.14 显示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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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声级计如能显示多种测量的量，使用说明书应提供指示被显示量的方法。所测

声学参量应在显示器上或控制器上明确表示，可用合适的文字符号或缩写。

5.14.2 显示装置的测量分辨力应优于0.1 dB(包括0. 1 dB)。显示范围至少60 dB.

    注:对模拟显示装置的声级计，60 dB显示量程可分两部分实现。

5.14.3 如果提供的是数字指示器，使用说明书应规定显示更新的速率。

5.14.4 对积分平均声级计和积分声级计，使用说明书应规定在积分完成以后读数显示

之前的时间间隔。

5.14.5 当测量结果在数字输出上提供时，使用说明书应说明数字数据在外接数据存储

器或显示装置上传递或下载的方法。

5.巧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5.15.1 声级计如提供电输出，使用说明书应给出输出信号的特性，包括频率计权、输

出信号范围、输出端的电阻抗和推荐的负载阻抗范围。

5.15.2 在电输出端连接一个无源阻抗包括短路，在任何测试过程中的影响不应大于

0.2 dB.

5.15.3 在传声器上的声压变化或输人电信号的变化应与在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上信号

级的变化响应是相等的，在显示器上信号级指示的分辨力应为0.1 dB.

5.16 计时功能

5.16.1 指示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的1级声级计，在积分周期结束后应能显示所经

历的测试时间或积分时间间隔的等效指示。也可以提供预设积分时间间隔及显示一天的

时间，使用说明书应给出预设积分时间间隔和一天时间设定的程序。
      注:

    1.推荐的预设积分时间间隔为:10 s, 1 min, 5 min, 10 min, 30 min, 1 h, 8 h和24 h

    2.如声级计能显示一天的时间，经24 h周期显示的漂移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

5.16.2 为使测量信号在显示器的量限范围内，对时间平均声级和声暴露级的测试，使

用说明书应规定最小和最大积分时间。

5.17 射频辐射和对电源的骚扰

5.17.1 为规定射频发射和对射频场的敏感度，声级计分成以下三类:

    X类声级计:自身是一台符合本规程技术要求的独立完整的声级计，没有外部仪器

连接到声级计上，有正常工作用的内部电池。

    Y类声级计:自身是一台符合本规程技术要求的独立完整的声级计，声级测量不需

要连接外部仪器，但要求现场提供正常工作用的电源。

    Z类声级计:符合本规程技术要求的声级计，需由两台或多台设备组成，并连接到

一起才能正常工作。单台设备工作可以是内部电池或现场提供电源。

5.17.2 如果声级计允许接口连接或电缆间相互连接，使用说明书应规定典型电缆的长

度和型号，以及用电缆连接的所有设备的特性。

5.17.3 在30 MHz至230 MHz频率范围内，从声级计壳体外测量到的射频电场强度的
准峰值级辐射不应超过30 dB，对频率从230 MHz以上至 1 GHz发射场强级不应超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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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B，场强级是相对于1 [VIM 场强。这一规定适用于X, Y和Z类声级计在10 m距
离上测量，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引起最高射频辐射时声级计和任何连接设备的工作方式。

5.17.4 对 Y类和Z类声级计，在交流电源端子上传导给电源的最大骚扰应在表5给

出的准峰值电压和平均值电压限定内。

表 5 对 电源电压传导骚扰的限定

频 率范 围

    M Hz

骚扰电压级的限定

  dB (ref. I IV)

准 峰 值 平 均 值

0.15一0.50 66一56 56一46

0.50一 5 56 46

5一30 60 50

注 :

1.准峰值测量接收仪的特性见CISPR 16一1: 1998的2.2条。

2.在交岔频率上适用电压级的下限。 - -
3·从0.15 MH·至。50 MHz范围内，电压级的限定以频率的对数线性减机 ‘_

5.18 串音

5.18.1 对多通道声级计，应测试通道之间的串音或泄漏。

5.18.2 在声级计级量程范围内的所有频率上，稳态电信号施加到一个通道的输人端

上，并将指示调节到线性工作范围上限，其指示声级与其他通道上串音信号指示声级的

差值应至少70 dBo

5.19 电源

5.19.1 声级计应提供一种指示以保证声级计工作时电源是足够的。

5.19.2 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声级计正常工作的最大和最小电源电压范围内，用一个声

校准器祸合到声级计的传声器上，当电源电压从最大至最小变化时，声级显示的变化在

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对1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0.3 dB，对2

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0.4 dBo

5.19.3 对用内部电池工作的声级计，使用说明书应给出电池的型号和满容量电池在正

常工作方式下能连续工作的时间，当声级计工作的持续时间超过标称电池寿命时，使用

说明书也应给出使用外部电源的工作方法。对用公共交流电源工作的声级计，应说明标

称电压、电源频率和相应的允差。

5.20 环境、静电和射频要求
                                                                                                                                15



JJG 188- 2002

5.20.1 概述
5.20.1.1 声级计应符合5.20条的全部技术要求，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在正常工作方式

下传声器的安装以及在每一个环境条件变化后声级计达到稳定所需的典型时间间隔。

5.20.1.2 声校准器产生的声压级对静压力、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影响应是已知的。

5.20.1.3 温度高于+39℃或低于一15℃时与相对湿度结合容易产生露点，为符合技

术要求，结露时不应进行测试。

5.20.2 静压力
5.20.2.1 静压力从85 kPa至108 kPa范围内变化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参考静压

力上指示声级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对1级声级

计不应超过士0.7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1.0 dBo

5.20.2.2 静压力从65 kPa至小于85 kPa范围内变化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参考静

压力上指示声级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A)，对1级声

级计不应超过士1.2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1.9 dB.

    注:传声器的频响可能与静压力有关，当使用声校准器去调整声级计的灵敏度时无法提供在校

        准检验频率上静压力影响的信息时。使用说明书应提供在特定区域或静压力小于85 kPa条

          件下使用声级计 的程 序和指导。

5.20.3 温度
5.20.3.1 在测试信号级上的温度变化影响，对 1级声级计，规定的温度范围从

一10℃到+50 r-;对2级声级计，温度范围从 0℃到+40℃。对声级计的某些组件

(如计算机)，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定在环境条件受控范围内工作 (如室内)时，温度范围

可限制在十5℃到+35 C，但不适合于传声器。

5.20.3.2 在5.20.4条规定的相对湿度范围内，在5.20.3.1条规定的任何温度上的指

示声级偏离参考温度上指示声级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

A)，对 1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0.8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1 1.3 dB.

5.20.4 相对湿度
5.20.4.1 在5.20.3条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当相对湿度从25W到90%变化时，在任何

相对湿度上指示声级偏离参考相对湿度指示声级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

定度后(见附录A)，对1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0.8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1. 3 dB.

5.20.5 静电放电
5.20.5.1 声级计应保持在工作状况下并在暴露触点上进行静电放电，静电放电电压直

到士4 kV和在空气中静电放电，其电压直至1 8 kV。静电电压的极性是相对于接地，

静电放电的方法见国标 GB/T 17626.2-1998

5.20.5.2 在上述规定的暴露静电放电时不能引起声级计永久性的性能降低或功能损

坏，如声级计性能或功能因静电放电可能有临时性的降低或损坏，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指

明。但不应包括任何工作状态的变化、结构变化、存储数据的丢失或变化。

5.20.6 工频和射频
5.20.6.1 声级计在工频和射频场中暴露时不应引起任何的工作状态的变化、结构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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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储数据的丢失或变化。声级计和任何的连接装置的工作方式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规

定，并在工频和射频场中的最大敏感度 (最小的抗扰度)上。

5.20.6.2 在工频场试验时，声级计应暴露在频率为50 Hz或60 Hz的80 A/m均匀的

方均根磁场强度中，磁场的均匀性应在声级计不在场时测定。

5.20.6.3 在射频场试验时，声级计应暴露在载波频率从26 MHz至1 GHz频率范围

内，射频场在载波频率上的信号应用 1 kHz的连续正弦信号调幅，调幅幅度为80%.

当不调制和声级计不在场时，射频场应为 10 V /m均匀的方均根电场强度。

5.20.6.4 声级计在工频场和射频场进行抗扰度试验时，应使用一个925 Hz的正弦声

信号施加到声级计的传声器上，在没有工频和射频场时，调节声源，使具有时间计权F

或时间平均的A计权声级指示为74 dB士1 dB。如果声级计具备多个级量程，74 dB的

指示声级应在最靠近低量程的级量程上。在工频场或射频场不存在和存在时指示声级的

偏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 (见附录 A)，对 1级声级计不应超过

士1. 3 dB，对2级声级计不应超过士2.3 dB.

    注:如声级计仅显示声暴露级，等效时问平均声级用式 (51)计算。

5.20.6.5 对具有交流电源输人端和交流电源输出端 (如有的话)的Y类或Z类声级

计，射频共模骚扰的抗扰度应在经由频率范围从0.15 MHz至80 MHz内进行试验，射

频场应用 1 kHz正弦信号 80%幅度调制。当不调制发射时，其输出端的输出阻抗为

150 f2、方均根射频电压应为10 V。在电源上快速瞬变的抗扰度应依据 IEC 61000一6-

2: 1999表4，用2 kV峰值电压和5 kHz重复频率的信号进行瞬时跌落电压、短时中断

电压和浪涌电压的抗扰度试验，其附加技术要求给出在IEC 61000一6-2: 1999的表4

中。

5.20.6.6 对带有信号端或控制端G7的Z类声级计，应从0.15 MHz至80 MHz频率范

围内进行射频共模骚扰的抗扰度试验。依据IEC 61000-6-2: 1999表2中要求施加未

调制方均根电压10 V，这一规定适用于声级计端口间的相互连接电缆长度超过3m。在

公共电源系统上快速瞬变的抗扰度应依据IEC 61000一6一2: 1999表2施加一个2 kV

峰值电压和5 kHz重复频率的信号。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稳定度

    声级计使用的材料和结构应保证其有足够的稳定度，在按制造商的说明书正常使用

时，其稳定度和允差应满足本规程的要求。

6.2 声级计应具有的标志

    1)制造商的名称。

    2)产品的型号、序列号和返止标志。
    3)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的标准代码和年代号。

    4)声级计的级别。

    5)使用合适的封条或标志，保护使用者容易接触到而影响电声性能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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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以及使用中的检验。

声级计的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以及使用中的检验项目见表60

表6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检定项目一览表

项 目
定型鉴定 或

样机试验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使用 中检验

外观检查 + + +

使用 说明书 +

指示声级调整 + + +

指向性响应 +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声信号) +

                +

(选定的频率计权上)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电信号) + 十

级线性 +

                +

(在1 000 Hz频率上)

本机噪声 + +

F和S时间计权 + +

碎发音响应 +

                        +

(在选定的碎发音持续时间上)

重复碎 发音响应 + 十

过载指示 + +

欠量程 指示 + (如适用)

峰值 C声级 + (如适用) + (如适用)

复位 + (如适用)

IA值 +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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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

项 目
定型鉴定或

样机试验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使用 中检验

显示器 +

      }一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如适用)

计 时功能 + (如适用 )

射频辐射和对电源的骚扰 +

串音 +

电源 +

静压力 +

大气温度 十

相对湿度 +

静 电放 电 +

工频和射频场 +

注:需鉴定 (试验)和检定的项目用 “+”表示，不需要的项目用 “一”表示。

    当进行声级计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时，声级计制造商起码应提交三台相同的声级计

样机。检测实验室至少应选择两台样机进行测试，其中一台应按本规程要求进行全部项

目的测试，另一台由检测实验室决定进行全部项目或部分项目的测试。

7.1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7.1.1 检定条件

7.1.1.1 计量标准和主要配套设备
    1)声校准器

    声校准器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JJG 176-1995中规定的0级或 1级。

    2)标准电容传声器

    在检定频率上，传声器灵敏度级校准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0.3 dB (k=3)o

    3)正弦信号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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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弦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范围为 10 Hz-20 kHz，频率误差应优于士0.25 ，输出信

号谐波失真小于0.1%，检定期间的幅值稳定度应优于10.02 dB,

    4)测量放大器

    测量放大器的频率范围为10 Hz-20 kHz，频率响应优于士0.2 dB，谐波失真小于

0.1%，在检定期间的稳定度优于士0.02 dBo

    5)碎发音信号发生器

    碎发音信号的持续时间应符合表3的要求，其误差应优于士1%0

    6)精密衰减器

    在使用量程范围内的衰减误差应优于士0.05 dB.

    7)交直流电压表

    交直流电压表的最大允差应优于士0.5%0

    8)声源

    声源的频率范围500 Hz--20 kHz，在所需的声压级上谐波失真小于3%0

    9)气压计

    在检定环境条件内，气压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10.2 kPao

    10)温度计

    在检定环境条件内，温度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10.2℃。

    11)湿度计

    在检定环境条件内，湿度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士4%a

7.1.1.2 检定环境条件

    温度:(20一26)'C

    相对湿度:(30--90)%

    气压:(97一103) kPa

    ·注:当检测实验室所处位置的气压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须提供修正方法，其实际测量扩展不

        确定度不应超过相关电声性能检定条款中给出的最大允许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

7.1.1.3 参考环境条件
    温度:23℃

    相对湿度:50%

    气压:101.325 kPa

7.1.2 检定项目

    声级计的检定项目见表60

7.1.3 检定方法

7.1.3.1 外观检查

    声级计应具有明确的标志，包括名称、型号、序列号、返止标志、执行标准的编

号、准确度等级和制造商等。外观不应有机械损伤、操作失灵等现象，使用电池供电的

声级计，电池电压应在规定的范围内。

7.1.3.2 指示声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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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声级调整应使用由制造商规定型号和准确度等级的声校准器，并依据声校准器

使用说明书提供的调整数据和对环境条件影响的修正方法，通过调节声级计的灵敏度响

应去得到在参考环境条件下的等效自由场平面声波的指示声级。

7.1.3.3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声信号)

    1)在声级计提供的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上，至少有一个应进行声信号和电信号检

定，其他的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可使用声信号或电信号中的一种。对用电信号在其他频

率计权和频响上检定时，应加上传声器的标称频响和声级计外壳的反射以及传声器周围

的绕射影响。声信号检定的方框图见图2，图中标准传声器和被检声级计相互替换。

图2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检定方框图

    2)声级计应置于参考级量程和F时间计权声级上，也可置于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

露级上，对仅能显示声暴露级的积分声级计，如需要时间平均声级，则可从声暴露级和

所经历的积分时间上用公式 (5b)计算。

    3)如声级计具备C计权或Z计权的话，声信号检定优先在C计权或 Z计权上进

行，其次使用 A计权。

    4)对 1级声级计，频率计权检定在标称 1/3倍频程间隔上频率范围从 10 Hz至

20 kHz，对2级声级计在标称倍频程间隔上频率范围从 20 Hz至8 kHz。对500 Hz及

500 Hz以上频率，声信号检定应在自由声场中进行，在自由声场的试验设备 (或消声

室)中，400 Hz以上频率的声信号应是正弦平面行波。对500 H:以下频率，声信号检

定可在一个封闭藕合腔中进行。

    5)在所有检定频率上，声源工作时的声压级至少大于声源不工作时的声压级

20 dBo

    6)用声信号进行频率计权或频率响应检定时，可用以下 (a)和 (b)的方法进行。

在所有的频率计权或频率响应检定中不计算级线性误差。

    (a)声级计没有提供电输出的方法

    7)在500 Hz和500 Hz以上的每个检定频率上，调节声源的输出，使实验室标准

传声器上产生一个参考声压级，如果在所有检定频率上不能保持这个声压级，可以使用

别的声压级，但对实际声压级与参考声压级之间的差值应予修正。记录没有频率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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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压级和所有声信号的调节。

    8)当声级计替代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时，声级计上传声器的参考点应与实验室标准

传声器参考点原先的位置相同，声音应从规定的参考方向上到达传声器，在每个检定频

率上，声源产生的声压级应与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测量时的相同，记录在每个检定频率上

声级计指示的信号级。

    9)在每个检定频率上，频率计权是从声级计的指示声级减去用实验室标准传声器

测试到的没有频率计权的声压级进行计算。

    10)在400 Hz和400 Hz以下频率范围内，声级计的传声器和实验室标准传声器应
插人封闭声祸合腔中，记录声级计测量的声级和用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测量的没有频率计

权的声压级 (如有风罩，检定时应从传声器上移去风罩)。当A计权检定下降至10 Hz

时，声级计的线性工作范围应大于70 dB，如需要的话，可改变级量程控制器。A计权

检定在下降至最低频率时，其声级指示至少大于标称测量范围下限以上5 dBo

    11)在500 Hz以下的频率计权是从声级计的指示声级减去用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测

量到的没有频率计权时声压级进行计算。

    注:在低频段，传声器插入封闭声祸合腔中的压力场响应可假定为等效自由场响应或无规入射

        响应，但应考虑祸合腔中的声场与传声器插口的位置。

    12)被检声级计的频率计权偏离理论值的差值应在表2给出的相应频率允差范围

内。在频率从10 Hz至200 Hz的标称 1/3倍频程间隔上，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

应超过0.5 dB;频率从250 Hz至 1. 25 kHz不超过0.4 dB;频率从 1.6 kHz至10 kHz

不超过0.6 dB和频率从12.5 kHz至20 kHz(如适用)不超过1.0 dB.

    (b)声级计提供电输出的方法

    13)声级计在自由场中安装之前，应在500 H:和500 Hz以上的每个检定频率上去

测定在声级计显示器上指示的信号级与电输出的方均根电压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电输

出的信号级应与显示器上的信号级对应。

    14)声级计放置到原先声源到实验室标准传声器的距离上并接收从规定的参考方向

来的声音。在每个检定频率上，应调节声源的输出直到声级计电输出上的方均根电压与

13)条中预先调节的相同，记录方均根电压、相应频率计权的指示声级和声源的输出信

号。

    15)用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替代声级计。实验室标准传声器参考点应与声级计上传声

器的参考点原先的位置相同，在每个检定频率上，声源的输出信号应与安放声级计检定

时的相同，记录没有频率计权的声压级。

    16)在每个检定频率上，频率计权是从相应的方均根电压的声级减去用实验室标准

传声器测量到的没有频率计权的声压级进行计算。

    17)在400 Hz和400 Hz以下频率，频率计权检定可按7.1.3.3中的第10)条和第

11)条给出的方法进行。

7.1.3.4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电信号)
    1)对7.1.3.3条选择的声信号检定的频率计权应用电信号在相同的频率上进行检

    22



JJG 188- 2002

定，声级计应置于原相同的级量程上，调节输入电信号使声级计显示器上给出的指示和

原声信号检定频率上得到的指示相同，并记录相应的输入信号级。

    2)电信号检定应在提供的其他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上重复进行。在每个频率上，

声级计应置于原相同的级量程上，调节输人电信号使声级计显示器上给出的指示和原声

信号检定频率上得到的指示相同，并记录相应的输人信号级。

    3)在每个检定频率上，计算在7.1.3.4中第1)条所记录的输人信号级和在第2)

条中所记录的输人信号级之间的差值。用分贝表示，再将这个差值加到7.1.3.3条中相

应用声信号方法测量到的频率计权上，这个结果可得到如同在声级计的传声器上施加声

信号时的等效频率计权或等效频率响应。

    注:用分贝表示的电信号输入级之问的差值可从公式20 1g ( V, /V2)上确定，式中V,和 VZ

        分别是在7.1.3.4中第1)条和第2)条中测量到的方均根电压。

    4)被检声级计 C, Z或 A的等效频率计权偏离理论值的偏差应在表2给出的相应

频率允差范围内，在频率从 IOHz至200Hz的标称 1/3倍频程间隔上，实际的测量扩展

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5 dB;频率从 250 Hz至1.25 kHz不超过0.4 dB;频率从1.6 kHz

至10 kHz不超过0.6 dB和频率从12.5 kHz至20 kHz(如适用)不超过1.0 dB.

    5)用1 kHz的连续正弦电信号施加给声级计，声级计置于A频率计权和参考级量

程上，调节输人信号使其指示参考声压级并记录其指示。保持输人信号不变，声级计分

别置于C计权、Z计权及FLAT响应的时间计权声级、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上，并

记录相应的指示。C计权、Z计权及FLAT响应上的测量值与A计权测量值之间的差值

应在5.3.8条中规定的允差内。其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 dBo

7.1.3.5 级线性
    1)级线性检定用1 kHz稳态正弦电信号。声级计放置在 A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

或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如果只有显示A计权声暴露级，则级线性误差应从指示的

声暴露级和经历的积分时间按公式 (5b)计算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的方法进行检定。

    2)级线性误差是所有输人信号的指示声级偏离相应预期声级的偏差，预期声级可

通过参考级量程上规定的起始点加上输入信号级的变化量进行计算。

    1 级线性误差在参考级量程的起始点上为零。

    2.输入信号级的变化可用改变输入衰减器 (分贝表示)或从输入信号的方均根电压计算

    3)在参考级量程上，调节1 kHz输人信号至参考级量程的起始点，然后输人信号

以1 dB步进 (可以小于1 dB)，检定应从起始点向上至过载指示和向下至欠量程指示或

至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最低声级。

    4)在参考级量程以外的其他级量程上，输人信号以10 dB(可以小于10 dB)步

进，向上至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上限，向下至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下限。并在规定上限

以下 5 dB之内和规定下限以及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最低声级以上5 dB之内，输人信号

以1 dB步进 (可以小于1 dB)至过载指示和欠量程指示。

    5)对每个级量程的转换，级线性误差检定应在参考级量程的起始点上开始，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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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参考级量程的级量程控制器的标称值变化调节

    6)在每个级量程的线性工作范围内和A计权声级的总量程范围内以及相应于输人

信号级1 dB和 10 dB变化的量程，其级线性误差不应超过5.4.4条规定的允差，实际

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7.1.3.6 本机噪声

    本机噪声检定时应将传声器安装在声级计上，并放置在不会引起声级计本机噪声增

加的低声级的声场中，记录声级计上规定使用的各种型号的传声器在所有提供的频率计

权和频率响应上的本机噪声级。对F和S时间计权声级应取随机60 s时间间隔读取 10

次的算术平均值;对时间平均声级上的本机噪声级测定，平均时间至少60 s。本机噪声

级不应超过使用说明书中相应规定的最高预计本机噪声级。

7.1.3.7  F和S时间计权

    1) F和S指数衰减时间常数用稳态 4 kHz正弦电信号检定，输人信号级应调节到

参考级量程上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上限以下3 dB的声级指示上，突然中断输人信号并

测量指示声级的衰减速率，其衰减速率应在5.6.1条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

展不确定度对F时间计权不应超过2 dB/s;对S时间计权不应超过0.4 dB/so

    注 指数衰减速率可以从显示器上观察声级指示并同时用秒表测定时问，或从列举的取样速率

        (如数字信号级显示的更换速率)上测量。另一种技术使用视频摄像机或等效装置去记录显

        示装置上的声级指示，同时数字时钟以毫秒级显示时问。

    2)对提供 S时间计权的声级计，先输人 1 kHz正弦电信号并调节至在F时间计权

的参考级量程上产生一个参考声压级的指示，记录这个F时间计权的A计权声级。保

持信号不变，然后声级计置于S时间计权，记录S时间计权的A计权声级，用 S时间

计权测量声级与用F时间计权测量声级之间的偏差不应超过5.6.2条规定的允差，其实

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 dBo

7.1.3.8 碎发音响应

    声级计碎发音响应检定见方框图3。

压$ff=I+:司一护回
图 3 碎发 音响应检定方框图

    (a)具有测量时间计权声级的声级计的碎发音响应

    1)声级计F和S时间计权声级测量的碎发音响应用4 kHz正弦电信号在参考级量

程上检定。首先施加一个稳态连续信号给声级计，声级计置于A计权和F时间计权上，

调节输人信号至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上限以下3 dB处，并记录F时间计权声级的指示，

如声级计提供 S时间计权，应重复这个过程去得到相同的指示。

    2)从4 kHz连续信号中提取摔发音，所需碎发音的持续时间见表3。检定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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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发音持续时间为500 ms, 200 ms, 50 m、和10 ms，并记录侮个碎发音响应的最大

声级指示，如可能的话应使用最大声级保持功能。

    3)碎发音响应为碎发音信号的最大F和最大 S指示声级减去相应连续信号的F和

S时间计权的指示声级。相应碎发音响应的差值应在表3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

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b)具有测量声暴露级或时间平均声级的声级计的碎发音响应

    4)对测量声暴露级或时间平均声级的声级计，其碎发音响应用4 kHz正弦电信号

在参考级量程上检定。如仅测量声暴露级，对稳态正弦信号的时间平均声级应从测量的

声暴露级和积分时间计算。如仅测量时间平均声级，碎发音的声暴露级应从测量的时间

平均声级和平均时间计算。首先施加一个稳态连续信号给声级计，调节输人信号至线性

工作范围规定的上限以下3 dB处，如果声级计仅能显示声暴露级，应调节输人信号去

得到一个相应指定时间平均声级的声暴露级指示，推荐积分时间 10s，根据公式 (5b),

声暴露级大于相应的时间平均声级 10 dB。平均时间或积分时间应在显示器上指示。记

录时间平均声级和平均时间、或声暴露级和积分时间。

    5)从4 kH:连续信号中提取碎发音，所需碎发音的持续时间见表 3，检定时使用

的碎发音持续时间为500 ms, 200 ms, 50 ms和10 ms，并记录声暴露级的指示和积分

时间或时间平均声级和平均时间。检定声暴露级的积分时间或检定时间平均声级的平均

时间应大于碎发音的持续时间。

    6)碎发音响应为碎发音信号的声暴露级指示减去相应连续信号的时间平均声级指

示。相应碎发音的偏差应在表3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

0.3 dB

7.1.3.9 重复碎发音响应

    1)对测量时间平均声级的声级计，其响应应在参考级量程上用4 kHz正弦电信号

的重复碎发音序列进行检定。

    2)重复碎发音序列响应的检定应先用一个4 kHz的稳态连续信号施加给设置为A

计权的声级计，调节输人信号至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上限以下3 dB处，并记录指示的

实际平均声级和平均时间。

    3)从 4 kHz连续信号中提取碎发音序列信号，重复碎发音序列中的单个碎发音应

在表3中规定的对声暴露级的持续时间，检定时单个碎发音的持续时间为 500 ms,

200 ms, 50 ms和10 ms。每个重复碎发音序列应包含足够数量的碎发音去保证时间平

均声级进行稳定的测量。对序列中的每个单个碎发音，其起始和终止应交叉在零点上。

在一个序列中的单个碎发音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至少是单个碎发音持续时间的3倍，检定

时建议用4倍，总的测量时间los，并记录每个碎发音序列的时间平均声级，平均时间

应与测量连续信号时间平均声级的时间相同。

    4)重复碎发音序列响应可以从测量的序列时间平均声级减去相应连续信号的时间

平均声级进行计算，其重复碎发音响应的差值应在表3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

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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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0 过载指示
    1)过载指示一部分可通过级线性或碎发音响应进行检定 (见5.9.1条)，下面规定

的是另外的过载指示检定方法。

    2)首先将声级计置于参考级量程上并指示A计权、时间计权声级或A计权、时间

平均声级上，检定使用1 kHz的正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期的正弦电信号，半个周期信号

应从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中提取并应起始和终止交叉在零点。过载指示检定时，应先输

人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使指示的时间计权声级或时间平均声级在规定的线性工作范围

上限以下1 dB处，然后将连续信号中提取的正半个周期的输人信号级以0.1 dB步进增

加直至出现过载指示，以同样的方法在负半个周期信号上重复。半个周期的输人信号级

产生的过载指示应记录到十分之一分贝。

    注:半个周期的输入信号级可以从输入衰减器上测定。

    3)正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期输入信号之间开始引起过载指示的差值应在5.9.2条

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7.1.3.11 峰值C声级

    1)峰值C声级用500 Hz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和用一个周期及半个周期电信号进行

检定。一个周期和半个周期信号规定在表4并应在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中提取，其起始

和终止应交叉在零点。

    2)在参考级量程上，峰值c声级测量应在三个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级上检定，一

个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级规定在c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或C计权、时间平均声级的指

示在规定的峰值级量程上限以下4 dB处;最小的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级规定在c计权

声级的指示大于规定峰值级量程下限以上 1 dB处;第三个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级产生

中间的指示，即C计权声级指示在规定峰值级量程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最靠近 1 dB的点

上。

    3)在规定的三个信号级上，峰值c声级用表4规定的一个周期和半个周期检定，

计算在一个周期和半个周期信号上峰值 c声级指示与相应稳态连续正弦电信号在时间

平均声级或F时间计权声级上指示的差值。其差值应在表4规定的相应设计目标和允差

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4 dBo

    4)在上述检定时，峰值C声级不应出现过载指示。

7.1.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声级计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声级计发给检定结果

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的项目。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格式见附录Ca

7.1.5 检定周期

    声级计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7.2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按JJF 1015-2002《计量器具定型通用规范》及JJF 1016-

2002《计量器具定型鉴定规范编写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7.2.1 声级计的必备功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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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级计在提交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时，必须具备以下功能，否则不进行型式评定试

验。

    1)一台常规的声级计应能指示A频率计权和F时间计权声级，并能指示过载和欠

量程状态 (如适用)。

    2)一台积分平均声级计应能指示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并能指示过载和欠量程状

态 (如适用)，在过载情况下，锁存指示器应指示。

    3)一台积分声级计应能指示A计权声暴露级，并能指示过载和欠量程状态 (如适

用)，在过载情况下，锁存指示器应指示。

    4)声级计所有显示器应能指示声级或声暴露级，并具有5.14条中规定的分辨力和

指示量程。

    5)声级计具备测量最大声级和峰值声级能力时，应提供 “保持”功能。

7.2.2 试验条件

    电声性能试验条件应符合7.1.1条的规定;环境条件试验应符合 GB/T 17626-

199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系列标准中相关的规定。

7.2.3 试验项目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项目见表6。声级计在电声性能试验之前应先进行环境条件试

验。

7.2.4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的信息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以下信息:

7.2.4.1 概述部分

    1)声级计类型的描述:包括测量指数时间计权声级的通用声级计;测量时间平均

声级的积分平均声级计和测量声暴露的积分声级计或三种测量的任意组合和对射频场敏

感度进行 X, Y或Z类的分类以及 1级或2级声级计的性能标识。

    2)声级计在正常工作方式时的结构描述，包括风罩和附件 (如使用的话)以及传

声器的安装。

    3)符合声级计技术要求的参考环境条件描述。

    4)在自由场参考方向或无规人射到传声器上时 (或两者都可以)符合 1级或2级

,t能要求的传声器的型号和使用方法。

    5)如声级计工作需要延长装置和电缆时，应给出声级计符合指向性响应和频率计

权技术要求的安装方法。

    6)多通道声级计的每个独立通道的工作和特性描述。

7.2.4.2 设计要点

    1)声级计在每个显示装置上能够测量的声学量的描述，如时间计权声级、时间平

均声级和声暴露级 (单个的或组合的)，连同所有缩写和文字符号的说明。

    2)频率计权的描述，如具备Z计权和FLAT频率响应，应包括其操作。

    3)提供的时间计权描述。

    4)在1 kHz频率上标称A计权声级的量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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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级量程控制的操作描述。

    6)所有显示装置的描述，包括工作方式和数字显示器显示变更的速率。

    7)在规定的允差内，1 kHz频率上A计权声级测量的总量程。

    8)如具备峰值C声级的话，应给出在每个级量程上可以测量峰值C声级的范围。

    9)对声级计工作所需的计算机程序软件的唯一性标识以及安装和使用的方法。

7.2.4.3 电源

    1)对内部电池供电的声级计，推荐合适的电池型号和在参考环境条件下，当安装

满容量电池后在正常工作方式下连续运行的标称持续时间。

    2)确定声级计在运行时电源是足够的方法。

    3)对电池供电的声级计，当测量声级的持续时间超过标称电池寿命时，描述声级

计从外部供电的工作方法。

    4)对用交流电源工作的声级计，给出电源的标称电压、频率及其允差。

7.2.4.4 指示声级的调整

    1)用来检验和保持声级计准确指示的声校准器的型号标识。

    2)校准的检验频率。

    3)检验程序和声级计指示的调整数据。

    4)对声级计上规定使用的所有型号的传声器，应提供声级计外壳反射和在传声器

周围衍射的综合标称影响，如声级计规定带有风罩的话，应包括风罩的标称影响。

7.2.4.5 声级计的操作

    1)参考方向。

    2)从参考方向来的直达声或无规人射声的测量程序，包括在声测试时，如何能使

仪器外壳和观察者 (如在现场)的影响减至最小。

    3)为声级和声暴露级测量推荐选择的级量程。

    4)在多灵敏度级量程上考虑本机噪声影响情况下的低声场测量程序。

    5)声级计开机后并在大气环境达到平衡，直到可以测量声级所需的时间。

    6)对积分平均声级计和积分声级计，应给出测量完成以后在读数显示以前的时间

间隔。

    7)预置积分时间间隔和设置日期的程序。

    8)测量时间平均声级和声暴露级的最小和最大积分时间。

    9)保持功能的操作和被保持指示的清除方法。

    10)对时间平均声级、声暴露级、最大时间计权声级和任选的峰值C声级测试时，

功能重新设置的操作，重新设置操作时过载指示的清除说明。在重新设置操作和重新开

始测量之间的标称延迟时间。

    11)过载和欠量程指示的操作说明及指示的清除方法。

    12)在时间平均声级和声暴露级测试时，可供用户选择的阂值操作和性能。

    13)对外部数据存储器或显示设备的数字数据的传递或下载的方法以及计算机软件

和硬件的标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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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对允许接口连接或相互间电缆连接的声级计，推荐典型的电缆长度和对附加电

缆后装置特性的描述。

    15)在多灵敏度级量程及所给的频率计权和频响上，应给出在参考环境条件下的时

间计权声级和时间平均声级 (如适用)上相应的最高本机噪声。对规定型号的传声器和

声级计其他部件组合的本机噪声应是可以预见的。对时间平均声级的平均时间应作出规

定，至少30 s,,

    16)有电输出时，应给出在频率计权上的正弦输出信号电压的有效值范围，在输出

端的内阻和推荐的负载阻抗范围。

7.2.4.6 附件

    1)传声器放置在风罩或防雨装置或其他附件内时，应给出在没有风时声级计相关

特性的标称影响，如指向性响应和频率计权。同时应给出附件安装后声级计的性能级是

否符合 1级或2级技术要求的说明。

    2)当传声器前置放大器与声级计之间使用延长装置或电缆时，应规定对测量结果

的修正。

    3)当配备带通滤波器时，应提供声级计相关的使用信息。

    4)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为声级计配套辅助设备的制造商的联系方法以及在声级计

特性上如有影响的这些设备的详细说明。

7.2.4.7 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

    1)声级计的部件仅受环境条件限制的标识。

    2)在静电放电试验时，如声级计的性能或功能会临时降低或损失，在使用说明书

中应给予说明。

    3)声级计暴露在工频场和射频场时，其F时间计权声级或时间平均声级在小于

74 dB时也能满足对工频场和射频场的抗扰度要求时，使用说明书应予说明。

7.2.4.8 为测试目的规定的信息:

    1)应规定参考声压级和参考级量程。

    注:优先94 dB参考声压级，相当于接近 1 Pa时的方均根声压。也可选择74 dB, 84 dB,

        104 dB, 114 dB或124 dB参考声压级。

    2)声级计上规定使用传声器型号的传声器参考点。

    3)通过声校准器产生的声压响应或用静电激励器的模拟声压响应，得到等效正弦

平面行波声级在参考方向上人射的A计权声级的调整数据。

    4)在每个级量程的线性工作范围的上、下限上列出A计权声级的表格，对 1级声

级计应在31.5 Hz, 1 kHz, 4 kHz, 8 kHz和12.5 kHz频率上对声级列表;对2级声级

计应在31.5 Hz, l kHz, 4 kHz和8 kHz频率上对声级列表。

    5)对规定线性工作范围上、一卜限的频率计权声级的每个频率，给出在参考级量程

上线性误差测试的起始点，在 1 kHz频率上，起始点应是参考声压级。

    6)对每个规定的传声器型号，给出在环境条件接近参考环境条件时在参考方向上

的标称自由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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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对输人电信号到电输人设备的输人装置或方法，应给出对每个规定传声器电设

计目标的描述和规定的允差。

    8)当用规定的电输人装置或规定的方法在传声器位置上安装并以规定的方法端接

时，应给出在时间计权声级和时间平均声级 (如适用)产生的相应预见的最高本机噪

声，本机噪声声级应对最灵敏的级量程上的每个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上作出规定。

    9)声级计设计时提供的在传声器上的最高声压级和在电输入设备上的最大峰峰值

电压。

    10)声级计符合技术要求时的最大和最小电源电压。

    11)在声级计显示装置上的指示范围小于任意级量程上的线性工作范围时，应推荐

一种方法去测试超过显示量程范围的级线性误差。

    12)在环境条件变化后，达到稳定所需的典型时间间隔。

    13)当不调制方均根电场强度大于10 V /M时声级计符合技术要求的说明。

    14)给出声级计和所有连接装置的工作方式在规定级量程上产生的最大射频辐射级

以及产生相同或小于射频辐射级的声级计结构的目录。

    15)给出声级计和所有连接装置的工作方式在工频场和射频场中相对于参考方位上

的最大敏感度 (最小抗扰度)。

7.2.5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见7.1.3.1条。

7.2.6 环境、静电和射频试验

7.2.6.1 概述
    1)在环境条件试验前，应用声级计制造商提供的声校准器在校准检验频率上对声

级计进行调整，如可能的话，应指示在参考环境条件下的参考声压级上。声校准器产生

的声压级在规定的试验环境条件范围内，对静压力、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影响应

是己知的，声校准器说明书应提供修正数据和方法。

    2)声级计应置于参考级量程上进行时间计权、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测量的典

型位置上，优先选择A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或时间平均声级。

    3)对每一种试验情况，应记录声级计的声级指示，包括时间平均声级的平均时间

或声暴露级的积分时间。

7.2.6.2 静压力影响

    1)在静压力影响的试验过程中，大气温度应保持在参考温度的士2.3℃以内，在

参考静压力时相对湿度保持在参考相对湿度的+24%至一14%以内。

    注:在压力封闭箱内减压或增压会引起相对湿度的变化，其影响可不予修正。

    2)试验在参考静压力和7个其他的静压力上进行，这7个静压力为5.20.2条中规

定的最大和最小静压力以及二者之间大约相同的间隔上。在每个静压力上，声校准器与

声级计上的传声器藕合至少 10 min，在达到压力平衡方可试验，并记录声级计的指示。

    3)静压力试验应按最小静压力到最大静压力增加，再按最大静压力到最小静压力

减少，在静压力之间往返的两次试验，静压力应是相同的，在 1kPa之内，在最小和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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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静压力时，声级计的指示只记录一次。

    4)对声校准器在试验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二者

之间的差值，声级指示应予修正。

    5)在每个静压力试验条件上，指示声级偏离参考静压力上指示声级的差值应在

5.20.2条中相应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7.2.6.3 大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静压力的允差

    对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每一项试验，实际大气温度应在规定大气温度的土1.3 r-

以内，实际相对湿度应在规定相对湿度的士9%以内，静压力变化的绝对差值应不超过

6.2 kPao

7.2.6.4 对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影响试验的环境适应性要求

    1)声级计和规定的声校准器应放置在环境试验箱中对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影响

进行试验，在环境适应性期间，声校准器和声级计上的传声器不应藕合，并关闭电源。

    2)声级计和声校准器在参考环境条件下实施的环境适应性至少 12 h。在其他环境

条件下，在最初的12 h环境适应性周期完成以后至少外加7 ho

    3)在环境适应性周期完成以后，声校准器和声级计上的传声器应祸合并打开电源。

7.2.6.5 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组合影响的简化试验

    I)为减少声级计对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在性能试验上的时间和成本，规定以下大

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组合的简化试验，其允差应小于5.20.3条和5.20.4条规定的要求。

如果声级计在规定的简化试验条件下，其允差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应进行以下7.2.4.6

条和7.2.4.7条附加试验。

    2)在每个环境适应性周期完成后，记录以下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组合的声级指示。

    对1级声级计参考大气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

    大气温度一10℃和相对湿度65%.

    大气温度+5℃和相对湿度25 ，

    大气温度+40℃和相对湿度90%,

    大气温度+50℃和相对湿度50%.

    对2级声级计参考大气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

    大气温度0℃和相对湿度30%,

    大气温度+40℃和相对湿度90% o

    对在使用说明书中指明声级计的某些部件须在环境条件受到控制的范围内工作，则

试验条件参考大气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为:

    大气温度+5℃和相对湿度25 ，

    大气温度+35℃和相对湿度80%a

    注 :

    1.当试验条件确定后，应避免环境试验箱内的大气温度迅速改变

    2.当环境试验箱内的温度开始改变时，应注意避免产生凝结

    3.在环境试验箱内温度改变的每一时刻应对相对湿度监控，以保证维持在规定的允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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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指定的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组合，每一次试验的大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静

压力的条件应在7.2.6.3条规定的范围内。

    4)声校准器在测试环境条件下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之间的所有差值，

其指示声级应作相应的修正。对每个试验条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在参考温度和参考

相对湿度上的指示声级的差值，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对 l级声级计，

其差值应在士0.7 dB范围以内，对 2级声级计应在士1.2 dB范围以内，实际的测量扩

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3 dB.

7.2.6.6 温度影响

    1)如果声级计不符合7.2.6.5条简化试验要求，温度影响应按以下试验进行。

    2)温度影响试验时，其温度、相对湿度和静压力应在 7.2.6.3条规定的范围内，

规定的相对湿度应是参考相对湿度。

    注:环境试验箱内温度改变的每一时刻应对相对湿度k控，以保证维持在规定的允差内。

    3)用声校准器应在5个温度上对声级计测定:(1)参考温度;(2)在5.20.3.1条

中规定的最低温度; (3)在 5.20.3.1条中规定的最高温度; (4)  +15 ̀C;   (5)

+30℃。对每个试验条件，应遵循7.3.6.4条的环境适应性程序。

      注 :

    1.当试验条件确定后，应避免环境试验箱内的大气温度迅速改变。

    2.当环境试验箱内的温度开始改变时，应注意避免产生凝结

    4)声校准器在试验环境条件下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之间的所有差值，

其指示声级应作相应的修正。对每个试验条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在参考温度上的指

示声级的差值应在 5.20.3条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

0.3 dB.

7.2.6.7 相对湿度影响

    1)如果声级计不符合7.2.6.5条简化试验要求，相对湿度影响应按以下试验进行。

    2)对相对湿度试验，除指定的器件工作时应安装在环境控制盒内以外，温度应从

+38℃到+40℃范围内，对指定的器件，温度可以从 十33℃到+35℃范围内。试验

过程中，静压力和实际相对湿度应在7.2.6.3条规定的范围内

    3)用声校准器应在4个相对湿度对声级计测定: (1)参考相对湿度; (2)在

5.20.4条中规定的最小相对湿度;(3)在5.20.4条中规定的最大相对湿度;(4) 70%

的相对湿度，对每个试验条件，应遵循7.2.6.4条的环境适应性程序。

    4)声校准器在试验环境条件下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之间的所有差值，

其指示声级应作相应的修正。对每个试验条件，声级计指示声级偏离参考相对湿度上的

指示声级的差值应在5.20.4条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

0.3 dBo

7.2.6.8 静电放电影响

    )测定声级计静电放电影响的试验装置应符合GB/T 17626.2-1998中第6条给

出的技术要求，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应与GB/T 17626.2-1998第7条和第8条给出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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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一致。

    2)静电放电试验应在声级计工作时并置于静电放电最大敏感度上导电。如果声级

计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正常工作方式的结构不要求连接其他装置，那么静电放电试验

过程中不需要电缆。带有二个或更多个信号处理通道的声级计应至少有二个通道安装传

声器系统。静电电压放电不应在电连接器的插头上进行，而是在连接器表面或声级计的

接触表面上进行。

    3)按 5.20.5条规定的电压和极性，用接触的方法对声级计接触放电10次和通过

空气放电10次。放电可由测试实验室认为合适的声级计上的任何点。

    4)声级计置于参考级量程上的接触电压和空气放电电压应是最大正电压和最大负

电压，放电以后，声级计应返回到放电以前相同的工作状况，在放电以前用声级计存储

的数据在放电以后不应改变。当实施放电时，可不定量声级计在性能上的变化。

7.2.6.9 工频和射频场影响

    施加声信号到传声器的方式应不引起对工频或射频场的干涉，施加声信号的方法也

不应对正常工作的声级计的灵敏度或声级计对工频或射频场产生干扰。声信号具有

5.20.6.4条中规定的特性，并调节到产生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或F时间计权声级74 dB

士1 dB的指示，在没有加工频场或射频场时，记录A计权声级的指示，对时间平均声

级指示还应记录平均时间。如果提供多个级量程，应选择能显示74 dB的最低级量程。

    (a)工频试验

    1)工频场影响试验应被用一个可以产生80 A/n:的方均根磁场强度的装置，这个

装置可以使整个声级计或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相关部件侵人在磁场中，交流磁场频率

应是50 Hz或60 Hz，实际磁场强度由测量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超过8 A/m。试验

过程中，声级计应定位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对工频场最大响应 (最小抗扰度)方向

上。如需要用延伸电缆连接传声器，工频试验也应包括传声器单元。

    2)声级计侵人在交流磁场中的暴露持续时间应不小于10s，并记录声级计的指示

声级，A计权指示声级偏离侵人以前的A计权指示声级的差值应在5.20.6.4条规定的

允差内，实际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 dB.

    (b)射频试验

    3)声级计工作时测定射频场影响的设备应符合 GB/T 17626.3-1998中第 6条的

技术要求，为射频场抗扰度试验的配套设施的特性应符合附录C> D和E的要求，产生

射频场的天线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在试验设备中射频场的均匀性用GB/T 17626.3-

1998中第6.2条给出的程序测定，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应符合第 7条和第8条给出的

技术要求。

    4)射频场影响试验应将声级计置于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正常工作方式下进行，对

用电缆连接传声器的指定结构的声级计，传声器应位于声级计壳体上方中心位置，高度

约250 mm，如果电缆长于250 mm，电缆可按8字形往返折叠。声级计的参考方向应始

终与射频场主轴对准。

    5)如果声级计具有接[Cl连接或电缆相互连接的装置，射频场影响应用电缆连接所
                                                                                                                                33



.JIG 188- 2002

有规定的连接装置一起试验，电缆长度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如果制造商未提供连接

装置，所有电缆应不端接并按GB/T 17626.3-1998中第7.3条规定布线。

    6)声级计上几个连接可能是做成相同的连接装置，射频场影响应按使用说明书的

规定结构，在射频场最小抗扰度 (或最大敏感度)上试验。其他相同的、或较少的结

构，对射频场敏感度应包括在使用说明书的结构列项中，如果规定结构完全符合

5.20.6条给出的技术要求，其他结构可不作进一步的试验。

    7)当不调制和声级计不在场时，方均根电场强度应为 10 V /m。在调制时，经由

26 MHz至500 MHz频率范围内，调制信号的载波频率应至4%的增量变化;频率从

500 MHz至 1 GHz，间隔应至2 。实际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在射频电场强度目标的

-0%至+40%以内。

    注:2%或4%的增量方法，即下一个信号大于各自原信号频率的1.02或1.04倍。在GB /T

        17626.3中规定载波频率增量为1%，但为本规程考虑载波频率增量为2%或4%是合适的。

    8)在射频场试验以前，应提供7.2.6.9条中规定的声信号并记录声级计的指示声

级。在每个载波频率上，记录相同声信号时声级的指示声级，对时间平均声级 (或声暴

露级)在每个载波频率上应复位重新开始试验。在有和没有射频场二种情况下，试验的

持续时间至少10 so

    9) A计权指示声级偏离在射频场中侵人以前的A计权指示声级的差值应在

5.20.6.4条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 dB.

    10)上述7)条是在不连续频率上试验，如果在规定载波频率范围内的任意二个连

续频率之间的载波频率上，其指示超出5.20.6.4条规定的允差，试验应在其他载波频

率上进行。

    11)保持上述4)至6)条中规定的结构，至少在其他一个面上按7)至9)条试验

去重复测定射频场的影响，这个其他面应与原测试的主要面近似垂直。当施加射频场

时，声级计应保持原有的工作状况并和射频场加上以前有相同的结构。

    12)对Y和Z类声级计，应按IEC 61000一6一2: 1999表4中规定的要求进行附加

试验，以验证在 a.c.输人和输出端上射频骚扰的敏感度符合5.20.6.15条的技术要求。

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在射频电场强度目标的一0%至+40%以内。

    13)按GB/T 17626.6-1998中要求，对Z类手持声级计，声级计应按放在模拟手
上，经由规定频率范围内射频骚扰的测试去验证其共模抗扰度。对在 Z类声级计上使

用或指定的相互连接电缆超过3m，应按IEC 61000一6一2: 1999表2规定进行附加试

验，信号的抗扰度和控制端对射频骚扰应符合5.20.6.6条技术要求。实际的测量扩展

不确定度应在射频电场强度目标的一0%至+40%以内。

7.2.6.10 射频辐射和对电源的骚扰

    1)射频场强辐射级 (dB，参考1 IAV/m)应用一个准峰值检波器的仪器并能在
5.17.3条规定的频率范围内试验。测量接收机、天线和试验方法应按 GB 9254-1998

中第10条中的规定。所有的辐射级应符合5.17.3条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射频辐射试验

时声级计应用规定的电源工作，并设置在产生最大射频辐射级的方式和级量程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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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声级计位置 (包括传声器和延长电缆)的所有固定夹具和配件，在声级计

射频辐射试验时，其影响应可忽略不计。

    3)射频辐射级应在5.17.3条中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和在声级计的参考方向上试验，

对用电缆连接传声器的指定结构的声级计，传声器和电缆应如7.2.6.9条的5)中的规

定放置。多通道声级计系统可用一个传声器分别连接到每个输人通道。

    4)如果声级计具有用接口连接或电缆相互连接的装置，射频辐射级应用电缆连接

所有规定的连接装置一起试验，电缆长度应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最长的。如果制造厂

未提供连接装置，所有电缆应不端接并按GB 9254-1998中第8.1条规定配置。

    5)声级计上几个连接可以是相同的连接装置，射频辐射级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结构，在产生最大射频辐射级上试验。如满足5.17.3条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其他相同

的或较少的结构不必再试验。

    6)用电源工作的Y和Z类声级计，对电源的骚扰应按GB 9254-1998中第9条规

定进行试验。声级计应设置在参考级量程卜，其传导骚扰应在表5规定范围内。

7.2.7 电声性能试验

7.2.7.1 概述

    1)本条款中进行的每一项试验均带有声信号或电信号，电信号应通过输人设备

(或转接器)插人声级计，声信号试验时，操作者应不在声场中。

    2)实验室标准传声器应符合 IEC 61094一1: 1992的技术要求，当声级计试验频率

确定后，应计算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没有计权的声压级的频响。

    3)输人信号频率应在规定频率的10.25%以内，环境条件应满足7.1.1.2条要求。

7.2.7.2 指示声级调整

    指示声级调整见7.1.3.2条。

7.2.7.3 指向性响应

    1)声级计的指向性响应应在自由声场中用正弦平面行波测定，如声级计的传声器

上规定使用风罩时，试验应带风罩一起进行。试验装置如图4所示。

图 4 指 向性 响应 试验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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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每一个对称面，声波经表 1中规定的相对角度范围内人射到声级计的传声器

上，记录声级计显示器上的指示声级或用电输出指示等效声级，声波人射角中有一个应

为参考方向。

    3)指示声级可以是F时间计权声级或时间平均声级，如只能显示声暴露级，时间

平均声级应从指示的声暴露级按公式 (5b)计算。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在每个角度

上测试应有足够的平均时间或积分时间去得到一个稳定的指示声级。如声级计同时具备

C计权或Z计权时，优先使用 C计一权或Z计权，其次使用A计权。

    4)当使用说明书没有按5.2条技术要求提供整台声级计的指向性响应时，试验可

按以下方法进行:

    对1级声级计，声信号的频率范围从500 Hz至20 kHz;对2级声级计从500 Hz至

8 kHz。频率从500 Hz至2 kHz为标称113倍频程间隔;频率大于2kHz至8 kHz为1/6

倍频程间隔;频率大于8 kHz至20 kHz为标称 1/12倍频程间隔，其角度间隔不超过

1000

    5)当使用说明书对整个声级计的每个对称面提供详细的指向性信息，包括在标称

1/3倍频程间隔上按表 1规定的角度范围内作声人射角的连续函数，并给出其指示声级

与参考方向上指示声级的最大绝对差值时，指向性响应可按表 1中规定的声人射角范围

的间隔不超过300试验，对1级声级计试验按标称1/3倍频程间隔进行，对2级声级计

试验按标称倍频程间隔进行。

    6)对设计测量无规人射声的声级计，对每个对称面，指向性响应试验应在参考方

向周围覆盖声人射角范围至士18000

    7)用转动声级计或移动声源去测量不同声人射角的声级计指向性响应，声级计的

传声器与声源的主轴应始终在同一水平面上。

    注 :

    1.声级计进行转动时，旋转的垂直轴通过传声器的参考点。

    2.在指向性试验过程中，如声源移动，传声器的参考点保持固定位置上时，应考虑自由声场中

        的声场变化。

    8)在任何的试验频率上，当安装的声级计声人射角改变时.声源发出的声信号应

保持不变，对所有试验，测量声级至少应大于当声源不工作时的噪声级30 dBo

    9)对通过传声器主轴周围是不对称的声级计或传声器不是通过延伸电缆或其他装

置连接到声级计的，指向性响应应在两个垂直的平面上试验，其中一个面应包括声级计

有控制器、显示器的表面。

    10)对每个对称面的所有试验频率，在表1规定的声入射角范围内，测量的指示声

级与参考方向上指示声级的最大绝对差值，包括由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应在表

1规定的允差范围内。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以下的值:频率从 250 Hz至

1 kHz为0.3 dB;频率大于 1 kHz至4 kHz为0.5 dB;频率大于4 kHz至 8 kH;为

1.0 dB和频率大于8 kHz至12.5 kHz为 1.5 dBa

7.2.7.4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声信号)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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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试验方法见7.2.3.3条。对 1级和2级声级计，频率从500 Hz至2 kHz试验按

标称 1/3倍频程间隔进行;大于2 kHz至8 kHz按标称 1/6倍频程间隔。对 1级声级

计，频率大于8 kHz至20 kHz时按标称 1/12倍频程间隔进行。如声级计需安装规定型

号风罩时，应在安装风罩时重复7.1.3.3条程序，在安装风罩和移去风罩后用声信号进

行频率计权或频率响应测定的两个频率计权之间的差即为风罩的修正。

    2)试验应在不同的声源至传声器的位置上至少重复2次。在每个试验频率上，频

率计权应在不同的声源至传声器的位置上，从测定到的各自的频率计权进行算术平均值

的计算 (以分贝表示)。对 1级声级计，频率范围在 10 Hz至400 Hz内;对2级声级

计，频率范围为20 Hz至400 Hz，频率计权试验应在一个封闭的声藕合腔中至少进行3

次，每次试验传声器必须从声锅合腔中移出并重新插人，在每个试验频率上，频率计权

应从各自测定到的频率计权进行算术平均值的计算 (以分贝表示)。

    3)对设计无规人射的声级计，声信号试验方法可使用 GB/T 17312-1998中规定

的二种方法中的一种去测定无规人射灵敏度。如果使用GB/T 17312-1998附录A的表

面积分法，自由场灵敏度级应经由250 Hz至12.5 kHz频率范围内，在按7.1.3.3条标

称1/3倍频程间隔上和7.2.7.3条给出的程序测定，无规人射灵敏度级是自由场灵敏度

级和指向性系数的总和。如果使用GB/T 17312-1998附录B的扩散场方法，无规人射

灵敏度级应经由250 Hz至12.5 kHz频率范围内，在标称 V3倍频程间隔上测定，在每

个频率上测定的频率计权即为无归人射灵敏度级。测定无规人射灵敏度级的允差应在表

2规定的范围内，其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符合7.1.3.3条中的要求。

7.2.7.5 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电信号)

    试验方法见7.1.3.4条。对1级和2级声级计，频率从500 Hz至2 kHz试验按标

称113倍频程间隔进行;大于2 kHz至8 kHz按标称 1/6倍频程间隔。对1级声级计，

频率大于8 kHz至20 kHz时按标称 1八2倍频程间隔进行。

7.2.7.6 级线性

    级线性试验方法见7.1.3.5条，除1 kHz频率以外，对1级声级计还应在63 Hz和

12.5 kHz上试验，对2级声级计还应在63 Hz和8 kHz上试验。

7.2.7.7 本机噪声

    试验方法见7.1.3.6条。

7.2.7.8  F和S时间计权

    试验方法见7.1.3.7条。

7.2.7.9 碎发音响应

    1)试验方法见7.1.3.8条中的 (a)和 (b)，除在7.1.3.8条 (a)和 (b)中对碎

发音响应检定时规定的指示信号级外，碎发音响应试验应从检定时确定的指示信号级开

始，以连续信号指示级减小20 dB的步进重复，直至20 dB的步进在下一个步进时的指

示声级大于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下限而小于20 dB为止，并在连续信号指示为线性工作

范围下限10 dB处也应进行碎发音响应试验。碎发音响应试验应在表3规定的所有碎发

音持续时间上进行。
                                                                                                                                37



                                                JJG 188-2002

    2)碎发音响应试验还应从检定时确定的指示信号级向上，连续信号指示级以1 dB

步进增加进行，直至出现过载指示。对测量声暴露级或时间平均声级的声级计的碎发音

响应，碎发音的持续时间应为0.25 ms,

7.2.7.10 重复碎发音响应

    重复碎发音响应试验除7.1.3.9条规定的检定方法外，重复碎发音响应试验应从检

定时确定的指示信号级开始，以连续信号产生的时间平均声级减小20 dB的步进重复，

直至20 dB的步进在下一个步进时的指示声级大于线性工作范围规定的下限而小于

20 dB为止。并在连续信号产生的时间平均声级在线性工作范围下限以上 10 dB处，也

应进行重复碎发音响应试验。重复碎发音中的单个碎发音的持续时间为表3中为声暴露

级规定的所有单个碎发音的持续时间。

7.2.7.11 过载指示

    1)过载指示试验方法见7.1.3.10条。除在7.1.3.10条检定中规定的1 kHz的正

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期的正弦电信号外，还应增加31.5 Hz和4 kHz的正半个周期和负

半个周期的正弦电信号进行重复试验。

    2)如果声级计提供峰值C声级，正半个周期和负半个周期信号的过载指示试验还

应在峰值C声级上重复。

7.2.7.12 欠量程指示

    欠量程指示应在每个级量程和规定的频率范围内用级线性试验的方法去验证，当时

间计权声级、时间平均声级或声暴露级大于或等于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线性工作范围下

限时，欠量程指示应不显示。当欠量程指示显示时应验证是否符合5.10条的要求。

7.2.7.13 峰值C声级

    峰值C声级试验方法见7.1.3.11条，除在7.1.3.11条中规定的用频率为 500 Hz

信号在参考级量程上检定外，还应增加31.5 H:和8 kHz的一个周期的信号在参考级量

程上重复试验，以及用31.5 Hz, 500 H:和8 kHz的一个周期的信号和500 Hz的正半个

周期和负半个周期的信号在最小灵敏度级量程上重复7.1.3.11条的试验。其相应的差

值应在表4规定的设计值和允差范围内。

7.2.7.14 复位

    复位功能操作应能清除显示器上以前的指示，且不会引起在显示器上增加虚假指

不 。

7.2.7巧 闭值

    当输人信号级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阂值以下时，应不指示或不存储其信号级。

7.2.7.16 显示器

    应验证显示器显示的测量量、分辨力和显示量程范围。

7.2.7.17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用一个1 kHz的正弦电信号施加到声级计上，声级计应设置在测量A计权、F时间

计权声级或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上。调节输人信号使在参考级量程上产生一个参考

声压级的指示并作记录，然后在电输出端上短路，并记录这一指示，两个声级之间的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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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包括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5.巧条规定，实际的测量扩展不确定

度不应超过0.1 dB.

7.2.7.18 计时功能

    验证测量时间平均声级的最小平均时间或测量声暴露级的最小积分时间应不大于使

用说明书中的规定，而最大平均时间或最大积分时间不小于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

7.2.7.19 多通道声级计系统中的串音
    在多通道系统中，任意一对通道之间的串音应用频率为31.5 Hz, 1 kHz和8 kHz

的稳态正弦电信号施加到其中的一个通道上，在每个频率上，输人信号指示应调节到在

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线性工作范围的上限、记录输人信号通道及相邻通道指示的信号

级。输人信号通道的指示信号级与相邻通道指示信号级之间的差值应符合5.18条的要

求。

7.2.7.20 电源

    声级计应首先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标称电源电压上试验，用提供的声校准器祸合

到声级计的传声器上，声级计设置在参考级量程上，记录A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或A

计权、时间平均声级的指示。然后按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大和最小电源电压进行试

验。在最大电源电压和最小电源电压上的指示声级偏离标称电源电压上的指示声级的差

值应在5.19.2条规定的允差内，实际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 dB.

7.2.8 试验报告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报告的格式见附录Da

7.3 使用中检验

7.3.1 检验项目

    使用中检验的项目见表60

7.3.2 检验方法
    指示声级调整的检验方法同7.1.3.2条，用规定型号的声校准器藕合到声级计的传

声器上，声校准器产生的声压级应修正到参考环境条件下的声压级上，声级计的指示声

级不应超过检定时最大允差的1.25倍。检验结果可编制报告格式并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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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

A.1 在本规程中，电声性能允差包括了由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为验证声级计

与本规程的技术要求一致，表A.1中给出了测量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

A.2 本规程中的允差、包括相关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计算依据JJF 1059-1999《测量

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给出，其包含因子为2，相当于置信概率 95 。对检测实验室，

声级计相关技术要求规定的最大允许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列于表 A.1中。对制造商，

可以从规定的允差中扣除表 A.1中相应的最大允许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从而去计算

设计时的允差。

表A.1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

项 目 条款或 表格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dB

指向性响应 表1:250 H:一1 kHz 0.3

指向性响应 表 1:>1 kHz-4 kHz 0.5

指 向性 响应 表 1: >4 kHz一8 kHz 1.0

指向性响应 表 1:>8 kHz--12.5 kHz 1.5

频率A, C, Z或FLAT 表2: 10 Hz--200 Hz 0.5

频率A, C, Z或FLAT 表 2: 250 Hz-1.25 kHz 0.4

频率A, C, Z或FLAT 表2: 1.6 kH:一10 kHz 0.6

频率A, C, Z或FLAT 表2: 12.5 kHz一20 kHz 1.0

在 1 kHz上，C, Z或FLAT

      相对A计权差值
5.3.8 0.2

级线性误差 5.4.4 0.3

1 dB到 10 dB的级变化 5.4.4 0.3

F和S衰减速率 5.6.1 F为2 dB/s; S为0.4 dB/s

在1 kHz上，S声级相对

    F声级的差值
5.6.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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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l(续 )

项 目 条 款或表格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的最大值/dB

碎发音响应 !� �一弧”.1，表3 0.3

重复碎发音响应 5.8.1，表3 0.3

过 载指示 5.9.2 0.3

峰值 C声级 5.11.3，表4

I

                    0.4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5.15.2 0 1

电源 电压 5.19.2 0.2

静压力影响 5.20.2.1，5.20.2.2 0.3

大气温度影 响 5 20.3.2 0.3

相对湿度影响 5.20.4 0，3

工频和射频场 5 20.6.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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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时间计权 I (脉冲)的技术要求

B.1 引言

B.1.1 通过各种调查研究 (如ISO TC43 )断定，时间计权 I以它的响度来定额脉冲声

是不合适的，对评价听力损失的风险也是不合适的，也不能测定声音的脉冲特性，由于

得到的结果容易令人误解，本规程中时间计权I是不推荐的。

B.1.2 由于时间计权 I在一些文献中被引用，考虑历史的原因，时间计权I的技术要

求和试验方法只以附录的形式提供，除电碎发音信号频率4 kHz替代GB 3785-1983中

的2 kHz外，其技术要求与GB 3785-1983相同。

B.1.3 时间计权 I试验时，其最大允许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为0.3 dB，包含因子k二

20

B.2 时间计权 I的一般要求

B.2.1 对时间计权 I，其时间常数的设计目标为 35 ms。检波器的衰减速率为

2.9 dB/s，对 1级声级计，其允差为士0.8dB/s;对2级声级计，其允差为士1.3 dB/s.

B.2.2 具有时间计权 I的声级计，对正弦信号的碎发音响应应按B.3中给出的方法试

验。

B.2.3 当用频率从31.5 H:至8 kH:的正弦稳态电信号输人时，在时间计权 F和时间

计权I上的声级指示应是相同的，差值应在0.4 dB之内，对短的碎发音，时间计权I的

显示声级一般大于时间计权F或S的显示声级。

B.3 时间计权I的试验

B.3.1  4 kHz正弦碎发音电信号的持续时间给出在表B.1中。表B.1中规定了相应于

稳态信号的最大正弦碎发音电信号的A计权、I时间计权声级，其测量偏差在加上测量

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应在相应的允差范围内，4 kHz稳态正弦信号产生的声级指

示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参考级量程的上限。

表 日.1 相对 于 A计权 响应的 4 kHz碎发 音 I时间计权声级的设计 目标和 允差

碎发音持续时间Tt/ms碎发音响应减去稳态信号响应的最大值a) /dB
允差//dB

1级 2级

20

5

2

一3.6

一8.6

一12.6

士1.8

士2.3

士2.3

+2.3

士 3.j

·)可从公式10 Lg (1一e一Tei)计算。
式中:T,— 规定碎发音的持续时间，s;

        :— 工时间计权的时间常数，0.0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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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对 1级声级计，当一个 2 ms, 4 kHz的碎发音信号级变化 10 dB时，A计权、I

时间计权声级显示应变化 10 dB士1.3 dB;对 2级声级计，当一个5 ms, 4 kHz的碎发

音信号级变化5 dB时，A计权、I时间计权声级显示应变化5 dB士1.3 dBo

B.3.3 对5 ms, 4 kHz的正弦碎发音电信号序列的重复频率给出在表B.2中。表B.2

规定了相应于稳态信号的最大正弦碎发音电信号序列的A计权、I时间计权声级，其测

量偏差在加上测量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后，应在相应的允差范围内，4 kHz稳态正弦

信号产生的声级指示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参考级量程的上限。

表 日 2 相对于 A计权响应 的 5 ms, 4 k日z碎发 音序 列 1时间计权声级的设计 目标和允差

碎发音序列响应减去稳态信号响应

          的最大值//dB

允差//dB

重复频率/Hz

1级 2级

一2.7

一7.6

一8.R

士1.3

士2.3

士2 3

士1.3

士2.3

士3.3

B.3.4 对2 Hz重复频率碎发音序列，当信号级增加5 dB时，A计权、I时间计权声级

显示应增加5 dB 11.3 dBo

B.3.5 具有时间计权I的特殊信号检波器的衰减速率用突然中断稳态的4 kHz正弦电

信号进行试验并观察A计权、I时间计权声级衰减应在B.2.1规定的相应允差范围内，

输人稳态正弦电信号应调节到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参考级量程的上限。

B.3.6 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参考级量程的上限，以A计权声级10 dB间隔下降，直至

能显示最低信号级，声级计应符合B.3.1和B.3.3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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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或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 共 页 第 页

一、外观检查:

二、指示声级调整:

    声校准器的型号 ; 声压级 dB。

    声级计在参考环境条件下指示的等效自由场声级_ dB。

三、频率计权:

一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 一
一频率/Hz’

频率1十权/dB

    !一
      C 2/FLAT」 A C 2/FLAT

l0 15。。
12.5 630

16 ---一 800

20
一� ，一1000

一 一

25 一、250一
31.5 1600

4O }一2。。。
50

一
2500

63

— — 一 一 一 一 一 」

                    }
                                      l
                                                「

                                一

80 4000

100 5000

125 6300

160 8000

200 一10000

250 一{12500
一{

3t5 一16000

400 一 200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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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结果 共 页 第 页

四、级线性 (1 kHz):

    1.参考级量程

        起始点指示声级 dB.

        起始点以上间隔 1 dB点的最大误差 dBo

        起始点以下间隔1 dB点的最大误差 dB.

    2.其他级量程

        起始点指示声级 dB.

        起始点以上间隔10 dB点的最大误差_ dB;上限以下5 dB内

        的1 dB点的最大误差 dBa

        起始点以下间隔10 dB点的最大误差 dB;下限以上5 dB内

        的1 dB点的最大误差 dB.

    3.相对参考级量程的级量程控制器最大误差 dBo

五、本机噪声:

      A              dB; C              dB; Z/FLAT              dB.

六、F和S时间计权:

    衰减速率:F                 dB/s; S                  dB/so

    F和S差值 dB.

七、碎发音响应 (A计权):

二一扮川
八、重复碎发音响应 (A计权):

一一一曰

单个w发音持续时间/ms
碎发音响应//dB

L AFme、一LA L AS..二一LA L AE一LA

500

200

50

10

单个碎发音持续时间//ms
相邻单个碎发音之间

    间隔时间//ms

  碎发音响应

(L A:一L A)  /dB

500

200

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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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结果 共 页 第 页

九、过载指示:

    过载指示误差 dB

十、峰值C声级 (500 Hz):

口一川
检定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气 压: kPa

检定依据:JJG 188-2002 声级计检定规程

测量不确定度:

使用的标准装置名称:

备注:

试验信号中的周期数目

(LCIRSCk一Lc) /dB

参考级量程线性工作范围

上 限以下 4dB 中间靠近1 dB的点 下限以上 1dB点

一个周期
}

正半个周 期

负半 个周期

注:对不合格项目在该项目指明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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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报告格式

(在OIML证书体系内使用为强制性)

      注:当在国家规程中贯彻国际建议时，本附录是资料性的。

    本附录给出了对一种型号声级计的各项试验和试验结果的标准化格式，这些试验报

告应在型式批准时交付，试验项目见表60

    本报告格式是参照OIML R58-1998《声级计》、OIML R88-1998《积分一平均声

级计》的试验报告格式，并结合IEC 61672一1的技术要求编制的，建议所有声级计计

量机构或声级计定型鉴定实验室可以采用本试验报告格式。

    在双边或多边具有合作协议时，试验国应将报告以英文、法文或协议规定的语言形

式传递至每一个国家。在OIML证书体系内，本试验报告是强制使用的。

    本试验报告为声级计的通用文件，给出了满足 IEC 61672 - 1中1级和2级声级计

要求的相关条款，对于特殊设计的声级计，试验报告格式中的某些项目可能不对应或不

完整，可在报告中的相应位置填写 “n/a0 (ie.not applicable不适用)。

    表格中使用的符号和词语含义为:

        +=认可

        一二不认可

      n/a=不适用

      rn pe=最大允许误差，如不特别说明，最大允许误差为士号。

    “试验概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中的表格按下列表示 :

+ 备注

x 认 可

X 不认可

n/a n/a 不适用

试验报告中的 ‘旧 期”为该项试验完成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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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样机的一般信息

申请书

日 期

生产厂 _

申请者 __

声 级 计:名 称: 型号: 序列号:

传 声 器:制造商: 型号: 序列号:

前置放大器:制造商: 型号: 序列号:

延 伸 电缆:制造商: 型号: 序列号:

附 件:

声级计级别 (制造商申请的):_

声校准器:制造商: 型号: 级别: 序列号 :

声级计的规格

参考级量程:

参 考频 率:

频 率 计 权 :

dB;参考声压级:

Hz;提供的输出:

      时 间 计 权:

dB

参考时间计权和参考频率计权的测量范围

上限(LAF,  LAS/LCpeak):_ /_                                                    dB.

下限 (LAF>  LAS/LCpeA):_ /_ _                                                     dBo

参考级量程线性工作范围 (1 000 Hz):                                             dBa

显示器指示的声级范围:

电池:型号:

dB;分辨力: dB

标称电压: 需要数量:

注:声级计规格由生产商给出，如果实验室根据试验结果认定某参数缺少或有偏差，则应采用

    适当的方式加以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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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概要:

申 请 号:

N0 试 验 十 备注 试验报告页码

a)声性能

D.1 参考条件下的指示声级调整

D.2 参考方向上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D.3 带附件的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D.4 指向性响应

D.5 声校准器 (根据O工ML R102)

6)电性能

D.6 等效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D.7 级线性

D.8 本机噪声

D.9 F和S时间计权

D.10

{

  碎发音响应

D.11 重复碎发音响应

D.12 过载指示

D.13 欠量程指示

D.14 峰值 C声级

D.15 复位

D.16 阖值

D.17 显示器

D.18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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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试 验 十 备注 试验报告页码

D.19 计时功能

D.20 射频辐射和对电源的骚扰

D.21 串音

D.22 电源

c)不同环境的影响

D.23 静压力

D.24 温度和相对湿度组合的简化试验

D.25 温度

D.26 相对湿度

D.27 静电放 电

D.28 工频 场

D.29 射频场

d)铭牌、标志及说明书

D.30 铭牌和标志

D.31 使用说 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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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声性能

D.1 指示声级调整 O EC 61672一1: 5.2)

声级计的设置:

频率计权: ;时间计权:

传声器:

型 号 : ;序列号:

声校准器:

型 号: ;序列号:

声压级: dB;频 率: Hzo

相对参考环境条件下的修正量: dB.

等效自由场的调整数据: dB.

用声校准器调整声级计的指示声级从 dB至 dB.

环境条件:

温度:_

备注:

℃;相对湿度: %;气压: kPao

D.2 指向性响应 (IEC 61672一1: 5.3)

参考方向: ;扬声器距离 (:):

dB;频率计权:

袋
级

安

声

偏离参考方向不同角度时指示声级的最大变化 (dB)

士300范围内

频 率/Hz 最大变化/dB m pe /dB。等级1/2 结论 十/一

250一 1 000 1.3/2.3

> 1 000一2 000 1.5/2.5

>2 000一4 000 2.0/4.5

> 4 000一8 000 3.5/7.0

> 8 000一 12 500 5.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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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90。范围内

频率 /Hz 最大 变化//dB m pe /dB，等级 1/2 结论 +/一

250一1 000 t.8/3.3

> 1 000一2 000 2.5/4.5

> 2 000一4 000 4.5/7.5

> 4 000一8 000 8.0/13.0

> 8 000一12 500 11.5/

士150。范围内

频率/Hz 最大变化//dB m pe /dB，等级1/2 结论 +/一

250一 1 000 2.3/5.3

> 1 000一2 000 4.5/7.5

> 2 000一4 000 6.5/12.5

> 4 000一8 000 11.0/17.0

>8 000一12 500 巧 .5/一

注:指向性试验的频率应当指明。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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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参考方向上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IEC61672-i, 5.4)

声级: dB;扬声器距离 (、): m.

环境条件: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kPao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 pe /dB

等级 L/2

一结论
一‘/-A C Z/FLAT

10 千3.5; 一co/十5.5;一的
l

12.5 +3.0; 一00/十5.5;一田

16 +2.5;一4.5/+5.5; 一00

20 士2.5/ 1 3.5

25
一

士2.5; 一2.0/士3.5

31.5 士2.0/士3.5

40 士1.5/士2.5

50 士1.5/士2.5

63 士1.5/士2.5

80 士1.5/士2.5
{

100 士1.5/士2.0

125 士 1.5/士2.0

160 士1.5/士2.0

200 士1.5/士2.0

          {
250

一一
士1.4/士1.9

315 士1.4/士1.9

400
{

士1.4/士1.9

500
一l

士1.4/士1.9

630 士 1.4/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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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ye /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A C Z/FLAT

800 士1.4/士1.9

1 000 士1.1/士1.4

1 250 士1.4/士1.9

1 600 士1.6/士2.6

2 000 士1.6/12.6

2 500 士1.6/士3.1

3 150 士1.6/士3.1

4 000 士1.6/士3.6

5 000 士2.1/士4.1

6 300 +2.1; 一2.6/士5.1

8 000 +2.1; 一3.1/士5.6

10 000 +2.6;一3.6/+5.6; 一co

12 500 +3.0; 一6.0/+6.0; 一co

16 000 +3.5;一17.0/+6.0; 一co

20 000 +4.0;一-/+6.0;一co

注:在不影响结果精度的前提下，此项试验可以部分采用声的方法部分采用电的方法进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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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带附件的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IEC

声级: dB;频率计权:— ;

环境条件:温度:_ ℃;相对湿度:_

61672一1:5.4)

扬声器距离 (，):

        %;气压:

m o

kPao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 pe /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A C Z/FLAT

10 十3.5; 一co/十5.5; 一co

12.5 +3.0;一00/+5.5; 一00

16 十2.5; 一4.5/+5.5;一co

20 士2.5/13.5

25 士2.5;一2.0/士3.5

31.5

一!

士2.0/士3.5

40 士1.5/士2.5

50 士1.5/士2.5

63 土1.5/士2.5

80 士1.5/士2.5

100 士1.5/士2.0

125 士1.5/士2.0

160 11.5/士2.0

200 士1.5/士2.0

250 士1.4/士1.9

315 士1.4/士1.9

400 士1.4/士1.9

500 士1.4/士1.9

630 士1.4/士1.9

55



J.IG 188一 2002

报告页 /_ _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钾/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A C 2/FLAT

800 士1.4/土1.9

1000 士1.1/士1.4

1250 士1.4/士1.9

1600 士1.6/士2.6

2000 士1，6/土2.6

2500 士1.6/士3.1

3 150 士1.6/士3.1

4000

                  {
士1.6/士3.6

{

5000 士2.1/士4.1

6300 +2.1; 一2.6/士5.1

8000 十2.1; 一3.1/士5.6

10000 +2.6;一3.6/十5.6; 一田

12500 +3叭 一60/+60; 一的

16000 +3.5;一17.0/+6.0; 一00

20000

=一

+4.。;一co/+6.0; 一co

注:在不影响结果精度的前提下，此项试验可以部分采用声的方法部分采用电的方法进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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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声校准器 (IEG 61672一1: 5.2.1, OIML R102)

    如声校准器随声级计提供的话，应对声校准器的性能进行试验，建议试验在D.1

指示声级调整之前完成。

制造商:

型号标识:

型号: ;序列号:

制造商给出的等级:

附件: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kPa}

    以下试验应在声级计制造商对声级计进行初始调整时所指定的标称声压级和频率上

进行 :

所用传声器型号: ;所带适配器型号 (如适用):

标称声压级: dB

试验声压级: dB

差 值: dB            (mpe: 0.15/0.3/0.5 dB结论+/一)

标称频率: Hz

试验频率: Hz

差 值: Hz             (rnpe: 1%/2%/496，结论+/一)

最大总谐波失真: % (mpe: 3%/3%，结论+/一)

注 :本 项未按 IEC 942-1988进 行完整的试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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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电性能

D.6 等效自由场频率计权和频率响应 (IEC 61672 - 2 : 9

环境条件:温度: ℃;相对湿度:

5)

%;气压: kPa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 pe /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A C Z/FLAT

上0 +3.5;一co/+5.5;一co

12.5 +3.0;一的/+5.5;一00

16 十2.5;一4.5/+5.5; 一co

20 士2.5/士3.5

25 士2.5; 一2.0/士3.5

31.5 士2.0/土3.5

40 士1.5/士2.5

50 士1.5/士2.5

63 士1.5/士2.5

80 士1.5/士2.5

100 士1.5/士2.0

125 土1.5/士2.0

160 士1.5/士2.0

200 士1.5/士2.0

250 士1.4/士1.9

315 士1.4/士1.9

400 士1.4/士1.9

500 士1.4/士1.9

630 士1.4/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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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

标称频率/Hz

频率计权//dB
m pe /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A C Z/FLAT

800 士1.4/士1.9

1 000 士1.1/士1.4

1 250 士1.4/士1.9

1 600 士1.6/士2.6

2 000 士1.6/士2.6

2 500 士1.6/士3.1

3 150 士1.6/士3.1

4 000 士1.6/土3.6

5 000 士2.1/士4.1

6 300 +2.1;一2.6/士5.1

8 000 +2.1;一3.1/士5.6

10 000 +2.6; 一3.6/+5.6; 一田

12 500 +3.0;一6.0/+6.0;一co

16 000 +3.5; 一17.0/+6.0;一印

20 000 +4.0;一co/+6.0;一co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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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级线性 (IEC 61672一1: 5.5)

    试验信号:正弦电信号频率，1级为63 Hz, 1 kHz和 12.5 kHz; 2级为63 Hz,

                  1 kH:和8 kHz,

频率/Hz 63 Hz一12.5 kHz 63 Hz一8 kHz in pe /dB，等级1/2 结论 +/一

间隔 1 dB点最

  大误差/dB
士0.6/士0.8

2)其他级量程起始点指示声级

频 率/Hz 63 Hz一 12.5 kHz 63 Hz一 8 kHz nz pe /dB，等级1/2 结论 +/一

间隔10 dB点

最大误差//dB
士0.6/士0.8

上限以下 sdB内的

1 dB点最大误差 /dB
士0.6/士0.8

下限以上5 dB内的

1 dB点最大误差//dB

1

士0.6/土0.8

3)参考级量程起始点指示声级

频率/Hz 31.5 Hz一12.5 kHz l  31.5 H:一8 kHz一，n pe /dB，等级1/2}结论+/

急量程内的级

线性误差/dB
士t.1/士1.4

相邻级程重迭 dB (时间计权声级重迭30 dB、时间平

均声级40 dB，结论+/一)。

1 kHz频率上参考级量程的线性工作范围_ dB (大于60 dB，结论+/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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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本机噪声 (IEC 61672一1: 5.6)

替代传声器的等效电阻抗: n;电容

测试声场的本地噪声 : dB (A)、

pFo

dB (c)、 dB (z)。

本机噪声

试验值 //dB 制造厂规定值//dB
结论

+ /一

A C Z/FLAT A C Z/FLA"I

低声级声场 中

等效阻抗替代

备注:

D.9  F和S时间计权 (IEC 61672一1: 5.7)

试验信号:4 kHz稳态正弦电信号;指示声级:参考级量程线性工作范围上限以下3 dB

            处。

时间计权 衰减速率//dB"s一‘ mpe/dB-s’，等级1/2 结论 +/一

F >25

s 3.4一5.3

试验信号:1 kHz稳态正弦电信号;指示声级:参考级量程上指示参考声压级。

F和5差值: m pe士0.3 dB，结论十/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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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碎发音响应 (IEC 61672一1; 5.8)

试验信号:4 kHz碎发音信号。

碎发音持续

  时间/ms

测试拌发音响应//dB
理论 碎发音

  响应/dB

7n pe /dB

等级1/2 整
LAFma、一LA L CFma、一Lc LZFma、一Lz

LAFmax一LA

L cFma.一Lc

L ZFms.一L2

1 000 0.0 士0.8/士1.3

500 一0.1 士0.8/士1.3

200 一1.0 士0.8/士1.3

100 一2.6 士1.3/士1.3

50 一4.8 士1.3/+1.3;一1.8

20 一8.3 士1.3/+1.3;一2.3

10 一11.1 士1.3/+1.3;一2.3

5 一14.1 士1.3/+1.3;一2.8

2 一18.0 +1.3;一1.S/+1.3;一2.8

1 一21.0 +1.3;一2.3/+1.3;一3.3

0.5 一24.0 +1.3;一2.8/+1.3;一4.3

0.25 一27.0 +1.3;一3.3/+1.8;一5.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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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测试碎发音响应//dB
理论碎发音

  响应/dB

至发音持续

时间/ms

LAS-，一LA一L csma、一Lc}L7Sm。二一L7

L As-，一LA

L csma，一Lc

L z, 、一Lz

m pe /dB

等级 1/2

结论

十 / 一

1 000 2.0 士0.8/士1.3

士0.8/士1.3

一7.4 士0.8/士1.3

10.2 士1.3/士1.3

500

一

200

一

100

50 一13.1 1 1.3/+1.3;一1.8

20 17.0 +1.3;一1.8/+1.3;一2.3

10 20.0 +1.3;一2.3/+1.3;一3.3

一23.0 +1.3;一2.8/+1.3;一4.3

27.0 十1.3;一3.3/+1.3;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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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信号:4 kHz碎发音信号。

测试碎发音响应//dB
理论碎发音

  响应 //dB

m pe /dB

等级 1/2 整
样 友首 待 续

  时间/ms
L}E一LA L CE一Lc L ZE一Lz

L,,一LA

L (E一Lc

L ZE一LZ

1 000 0.0 士0.8/士1.3

500 一3.0 士0.8/士1.3

200 一7.0 士0.8/士 1.3

100 一10.0 士1.3/士1.3

50 一13.0 士1.3/+1.3;一1.8

20 一17.0 士1.3/+1.3;一2.3

10 一20.0 士1.3/+1.3;一2.3

5 一23.0 士1.3/+1.3;一2.8

2 一27.0 +1.3;一1.8/+1.3;一2.8

1 一30.0 +1.3;一2.3/+1.3;一3.3

0.5 一33.0 +1.3;一2.8/+1.3;一4.3

0.25 一36.0 +1.3;一3.3/+1.8;一5.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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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重复碎发音响应 (IEC

试验信号:4 kHz碎发音信号;

61672一1:5.9)

相邻单个碎发音之间的间隔时间 M s.

碎发音持续

  时间/ms

相邻单个碎发音

之间的间隔时 间

        八ns

试 验的重复

碎 发音响应

    /dB

理论重复碎

发音响应

    人In

m pe /dB

等级 1/2

结论

+ /一

  000

500

200

100

土0.8/士1.3

士0.8/士1.3

士0.8/士1.3

士1.3/士1.3

50 士1.3/十1.3;一1.8

20 士1.3/+1.3;一2.3

10 11.3/+1.3; 一2.3

士1.3/+1.3; 一2.8

+1.3; 一1.8/十1.3: 一2.8

+1.3; 一2.3/斗1.3; 一3.3

0.5 +1.3; 一2.8/+1.3; 一4.3

0.25 +1.3;一3.3/+1.8;一5.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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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过载指示 (IEC 61672一1: 5.10)

试验信号:频率为31.5 Hz, 1 kHz和4 kHz的正半个周期和负个周期。

声级计设置:参考级程、A计权时间计权声级或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

            如提供峰值C声级，则在峰值C声级上重复。

计权声级 过载指示误差//dB m pe /dB，等级1/2 结论 +/一

A计权声级 1.8

峰值C声级 1.8

试验信号:稳态正弦信号频率，对1级声级计31.5 Hz至12.5 kHz;对2级声级计

          31.5 Hz至8 kHz。超出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线性工作范围上限的允差范围

            时，过载指示应显示。

过载指示误差 (结论+/一)

备注:

D.13 欠量程指示 (IEC 61672一1: 5.11)

    输人信号级低于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线性工作范围下限的允差范围时，欠量程指示

应显示。

欠量程指示误差 dB (结论+/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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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峰值 C声级 (IEC 61672一1:5.12)

试验信号:频率为31.5 Hz, 500 Hz和8 000 Hz的一个周期信号和500 Hz的正半个周

期和负半个周期信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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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 复位 (IEC 61672一1: 5.13)

复位功能_

数据清除_

无虚假指示

(结论十/一)

(结论+/一)

(结论+/一)

备注:

D.16 阂值 (IEC 61672一1: 5.14)

阑值设定 (结论+/一)

备注:

D.17 显示器 (IEC 61672一1: 5.15)

显示测量的量 (文字符号或缩写)

分辨力 dB

(结论十/一)

显示量程范围 dB

(结论斗/一)

        (结论+/一)

备注:

D.18 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IEC 61672一1: 5.16)

试验信号:1 kHz正弦电信号;

指示器 (显示器)影响

电输出端短接或接无源阻抗

(小于0.2 dB，结论+/一)

备注:

D.19 计时功能 (IEC 61672一1: 5.17)

计时功能设置

24小时计时误差

(结论一卜/一)

(使用说明书规定，结论+/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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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 射频辐射和对电源的骚扰 (IEC 61672一1: 5.18)

射频辐射应相对于10 m距离上试验;试验频率范围30 MH:至1 GHzo

30 MHz--230 MHz射频辐射 dB (小于30 dB，结论+/一)。

230 MHz-1 GMHz射频辐射 dB (小于37 dB，结论+/一)。

对电源的传导骚扰

频率范围/Hz

骚扰电压级//dB (re. I pV)

4A 1E
准 峰值 平均值 限定准峰值 限定平均值

0.15一0.50 66一56 56一46

0.50一 5 56 46

5一30

{

          60 50

备注:

D.21 串音 (IEC 61672一1: 5.19)

试验信号:频率为31.5 Hz, 1 kHz和8 000 Hz正弦连续信号，串音指标由制造厂给出。

串音 dB (结论+/一)。

备注:

D.22 电源 (IEC 61672一1: 5.20)

规定工作电压范围的指示 Va

电源电压的影响

结论+/一)。

dB (等级1/2; ?npe:士0.3 dB/士0.4 dB,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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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不同环境的影响

D.23 静压力 (IEC 61672一1:6.2)

提供的声校准器的型号:_
并应提供气压修正数据或修正公式。

在参考静压力下的指示声级

声压级: dB}

dBo

静压力/kPa }85
选 择的试

验压力

101.325 (参

考静压力 )

选择的试

验压 力
108

mpe/dB

等级 1/2

结论

十 / 一

相对参考静压

力指示声级的

  差值/dB

0.0 士0.7/士1.0

静压力/kPa 一65
选 择的试

验压力
< 85

    101.325

(参考静压力)

?n pe /dB

等级 1/2

结论

十 / 一

相对参考静压

力指示声级的

  差值//dB

0.0 士 1.2/士1.9

备注:

D.24 温度和相对湿度组合的简化试验 (IEC 61672一2: 7.6)

级声级计在参考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时的指示声级 dB

组合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相应参考环境条件下的

  指示声级的差值/dB

mpe /dB

等级 1

结论

+ /一

参考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 0.0

温度一10℃、相对湿度65 士0.8

温度+5℃、相对湿度2596 士0.8

温度+40℃、相对湿度90% 土0.8

温度+50'C、相对湿度50% 士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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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级声级计

组合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相应参考环境条件下的

  指示声级的差值//dB

阴pe /dB

等级 2 4q lG

参考温度和参考相对湿度 0.0

温度0℃、相对湿度30 士1.3

}

温度+40℃、相对湿度90% 士1.3

备注:

D.25 温度 (IEC 61672一1: 6.3)

在参考温度下的指示声级 dB.

在不同温度下的指示声级 (相对湿度50%)

温 度
相当于参考温度的

指示声级差值//dB

in pe /dB

等级 1/2

结论

十 / 一

23℃ (参考温度) 0.0

一10℃ (仅适用1级) 士0.8

0℃ (1级可不做) 士0.8/士1.3

+15℃ 士0.8/士1.3

+30 ℃ 士0.8/上1.3

+40℃ (1级可不做) 士0.8/-1.3

+50℃ (仅适用1级) 土0.8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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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相对湿度 (IEC 61672一1: 6.4)

在参考相对湿度下的指示声级

在不同相对湿度下的指示声级

dB}

(温度+39℃至+41℃范围内)

相对湿度
相当于参考相对湿度的

  指示声级差值//dB

mpe/dB

等级 1/2

结论

十 / 一

        50% (参考温度)
}

0.0

2546 士0.8/士1.3

70 士0.8/士1.3

90% 士0.8/士1.3

备注:

D.27 静电放电 (IEC 61672一1: 6.5)

接触放电直至士4 kV，空气放电直至士8 kV.

声级计的性能变化情况 (结论十/一)。

声级计的存储数据情况_ ‘结论+/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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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 工频场 (IEC 061672一l: 6.6)

试验条件:80 A/m的均衡的方均根磁场强度;磁场频率50 Hz或 60 Hz;声信号频率

              925 Hz}

在没有加工频场时声级计的指示声级

加与没有加工频场时声级计的指示声级的差值

士1.3 dB/士2.3 dB，结论 十/一)。

dB (74 dB士1 dB)。

            dB (等级 1/2:

备注:

D.29 射频场 (IEC 61672一1:6.6)

试验条件:载波频率从26 MHz至1 GHz，用1 kHz频率调制，调幅幅度80 ，不调制

          时射频场方均根电场强度为 10 V/mo

在没有加射频场时声级计的指示声级 dB (74 dB 11 dB) o

加与没有加射频场时声级计的指示声级的最大差值 dB

级 1/2:士1.3 dB/士2.3 dB.结论 +/一)。

(等

注:对特殊结构的声级计应编制相应的试验报告格式。

备注:

c)铭牌、标志及使用说明书

D.30 铭牌和标志

按[EC 61672一1中规定 铭牌和标志 + 备注

8.1 名称或商标

8.1 型号和序列号

8.1 规定的标准代码和年代

8.1

                  一
等级

一 一

8.2 附件相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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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 使用说明书 (可参照本规程6.2)

按 IEC 61672一1中规定 提供的信息 + 备注

9.2.1 概述

9.2.2 设计要求

9.2.3 电源

一l

9.2.4 指示声级的调整

9.2.5           声级计 的操作
{

9.2.6 附件 一}
9.2.7 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

9.3 为试验目的规定的信息

注:如上述相应条款中缺少某些信息，应在备注中说明。


